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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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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61號
原      告  蔡武雄  
訴訟代理人  楊靖儀律師
被      告  蔡木明  


            蔡秀成  
            蔡正福  
            蔡昇霖（即蔡正良之承受訴訟人）


            蔡鎭山  


訴訟代理人  蔡懷德  
被      告  蔡明鎰  
            蔡詩婷  
訴訟代理人  蔡瓊雅  
            陳煒昌  
被      告  蔡東璋  


            蔡漢柱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妙泉律師
被      告  蔡東龍  
            蔡曾正  


訴訟代理人  蔡吉城  
被      告  琉球鄉城隍廟


法定代理人  蔡進賢  


被      告  蔡昆達  
            蔡竤吉  


            蔡鎮彬  
            蔡欣儒  


            蔡明志  
            蔡加濱  
            蔡富民  
            蔡陳金蓮


訴訟代理人  蔡舒涵  
            蔡能偉  
被      告  蔡天贊  
訴訟代理人  黃招蘭  
被      告  蔡天中  




            李郭秀娥


訴訟代理人  李志翔  


被      告  李蔡秀圓
            蔡志權  
            蔡婷婷  
兼  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蔡志隆  
被      告  蔡慶順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蔡慶文  




            江玉郎（即江伍成之繼承人）


            江美珠（即江伍成之繼承人）


            蔡江美金（即江伍成之繼承人）




            江美秀（即江伍成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江玉郎、江美珠、蔡江美金、江美秀應就被繼承人江伍成所遺坐落屏東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二、兩造分別共有坐落屏東縣○○鄉○○段000地號土地（面積702.22平方公尺）及同段271地號土地（面積520.74平方公尺）應依附圖二、附表二所示之方法予以合併分割，並按附表三之㈠所示金額互為補償。
三、兩造共有坐落屏東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面積2.13平方公尺）應依附圖二、附表二所示之方法予以分割，並按附表三之㈡所示金額互為補償。
四、兩造共有坐落屏東縣○○鄉○○段000地號土地（面積82.75平方公尺）應依附圖二、附表二所示之方法予以分割，並按附表三之㈢所示金額互為補償。
五、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四「訴訟費用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確定判決，除當事人外，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者，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有效力，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第4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蔡木明（現已非共有人）於起訴後之民國113年8月5日將坐落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稱各地號）應有部分各1500分之29、50分之1、50分之1贈與，並移轉登記予訴外人蔡侗霖，有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等件可憑（見本院卷四第33至73、115至223頁），因其受本院通知後，未依法承當訴訟，本件仍列蔡木明為被告，然實體上之權利義務應由蔡侗霖取得，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272地號之共有人江伍成於起訴前之109年8月20日死亡，即無當事人能力，其繼承人迄今仍未為繼承登記；原共有人蔡志偉於起訴前之112年8月28日已將其對同段225地號土地（下逕稱地號，與271、271-1、272地號合稱系爭土地）、271、271-1、272地號全部應有部分贈與蔡志隆；被告蔡正良於起訴後之113年9月20日死亡，經原告聲明由其繼承人蔡陳仁女、蔡昇霖、蔡淑惠、蔡淑華、林煒程、林秦妤為蔡正良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見本院卷一第19至20頁），惟前開蔡正良之繼承人於114年1月22日辦妥分割繼承登記，由其繼承人蔡昇霖取得該應有部分，有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及異動索引在卷可佐（見本院卷四第29、109至111頁），故原告撤回對江伍成、蔡志偉、蔡陳仁女、蔡淑惠、蔡淑華、林煒程、林秦妤等人之起訴，另追加江伍成之繼承人江玉郎、江美珠、蔡江美金、江美秀（下稱江玉郎等4人）為被告，請求江玉郎等4人應就江伍成所遺272地號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等語（見調字卷第111頁，本院卷一第354至355頁，本院卷二第246頁，本院卷四第355頁），核均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揆諸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三、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列蔡鎮山、城隍廟、蔡竑吉為被告（見本院卷一第25至26頁）；嗣於本院審理時更正「蔡鎮山」為「蔡鎭山」、「城隍廟」為「琉球鄉城隍廟」、「蔡竑吉」為「蔡竤吉」等情（見調字卷第425、571頁），核與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戶籍謄本、屏東縣政府113年9月5日屏府民禮字第1135065885號函檢附屏東縣寺廟登記證、寺廟圖記及負責人印鑑式等件相符（見調字卷第153、171、577至581頁，本院卷四第19至73頁），上開被告之主體並無變更，是原告前開更正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陳述，於法並無不合，併予敘明。
四、被告蔡木明、蔡秀成、蔡正福、蔡鎮彬、蔡欣儒、蔡明志、蔡加濱、蔡富民、江玉郎等4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被告琉球鄉城隍廟、蔡昆達、蔡竤吉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分別共有，應有部分比例、面積各如附表一所示，依其之使用目的或法令應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間亦未訂有不分割之約定，惟分割之方法迄不能協議決定。又225、271地號相鄰，共有人部分相同，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亦相同，依法得為合併分割。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規定，訴請被告江玉郎等4人應就江伍成所遺之272地號應有部分3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及系爭土地應分割如屏東縣東港地政事務所114年8月4日屏港地二字第1140001584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二）、附表二所示，並依附表三所示互為金錢補償（下稱C方案）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蔡東璋、蔡漢柱、蔡陳金蓮、蔡天贊、蔡天中、蔡慶順、蔡慶文則以：系爭土地沒有定有分管契約或不分割之約定，同意225、271地號合併分割，並同意採C方案分割等語。
　㈡被告琉球鄉城隍廟、蔡昆達、蔡竤吉則以：同意採C方案分割等語。
　㈢被告蔡昇霖、蔡鎭山、蔡明鎰、蔡詩婷、蔡東龍、蔡曾正、李郭秀娥：系爭土地沒有定有分管契約或不分割之約定，同意225、271地號合併分割，並同意採被告李郭秀娥所提之分割方案（即C方案之編號B、B1及D、D1各整併為B、D兩筆土地，由原分得之編號B、B1、D、D1共有人依原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分割等語。
　㈣被告李蔡秀圓、蔡志權、蔡志隆、蔡婷婷：同意採被告李郭秀娥所提之分割方案分割等語。
　㈤被告蔡木明、蔡秀成、蔡正福、蔡鎮彬、蔡欣儒、蔡明志、蔡加濱、蔡富民、江玉郎等4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共有人中有於分割前死亡者，其繼承人倘未先行辦妥繼承登記，原得於請求分割共有物之同時，合併為該辦理繼承登記部分之請求（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138號裁判意旨參照）。查272地號原共有人江伍成於109年8月2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江玉郎等4人等情，惟其等未就江伍成所遺272地號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有江伍成之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被告江玉郎等4人之戶籍謄本、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及異動索引在卷可佐（見調字卷第205至207、213至219頁，本院卷四第19至223頁），揆諸上開要旨，原告訴請被告江玉郎等4人應就江伍成所遺公同共有之272地號應有部分3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洵屬有據。
　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者，仍分別分割之，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第824條第1項至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為兩造分別共有，各共有人、面積及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所示。依土地登記謄本所示，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均為空白，然225、271地號之土地使用分區皆為商業區、271-1地號為道路、272地號則為部分道路，有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屏東縣○○鄉○○000○0○00○00000○鄉○○○○000號函可憑（見調字卷第31頁，本院卷四第19至73頁），則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又被告蔡昇霖、蔡鎭山、蔡明鎰、蔡詩婷、蔡東璋、蔡漢柱、蔡曾正、蔡陳金蓮、蔡天贊、蔡天中、李郭秀娥、蔡慶順、蔡慶文、蔡東龍均同意將225、271地號合併分割（見本院卷二第237至238頁，本院卷三第329至330頁）。原告依上開規定訴請合併分割225、271地號，並單獨分割271-1、272地號，自屬有據。
　㈢按請求共有物之分割，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至於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物之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分割，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40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民法第824條第3項之規定分割方法為以原物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固得以金錢補償之。所謂共有人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應指如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經查，225、271地號相毗鄰，且共有人部分相同，此觀卷附系爭土地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即明（見調字卷第29頁，本院卷四第19至73頁）。又系爭土地應分歸何人所有或共有，又分割面積若干，是本院即應審酌分割方案之優劣、系爭土地之性質、目前使用現況、經濟效用、共有人之意願及公平原則作為比較。經查：
　⒈225、271地號均略呈東南、西北向之不規則多邊形、271-1地號略呈東北、西南向之狹長三角形、272地號略呈東北、西南向之長方形，均地勢平坦，271地號之西、北側、225地號之北側均與三民路相鄰，271-1、272地號為三民路之一部，其上有如附圖一所示之12間建物，其中附圖一編號A為被告蔡詩婷住家使用、編號B為被告蔡鎮彬住家使用、編號C為被告蔡曾正等人出租訴外人經營租賃機車使用、編號D為被告蔡天贊、蔡天中作為出售草帽等用品之營業使用、編號E為被告蔡山住家使用、編號F為被告蔡東璋、蔡漢柱、蔡東龍出租訴外人經營「青芸電動機車」租賃機車等使用、編號G為被告蔡明鎰住家使用、編號H為被告李郭秀娥經營民宿使用、編號I為被告李蔡秀圓、蔡志權、蔡婷婷、蔡志偉、蔡志隆住家使用、編號J為被告蔡慶順、蔡慶文出租訴外人經營租賃機車使用、編號K為被告蔡陳金蓮出租訴外人經營店名「香香手工麻花捲」使用、編號L為被告琉球鄉城隍廟作祭祀、花圃及倉庫使用，其餘為空地乙情，有航照圖、屏東縣政府財稅局東港分局113年8月2日屏財稅東分貳字第1130619655號函檢附課稅明細表、房屋稅籍紀錄表、平面圖、持分人附表等件附卷可按（見調字卷第433至435、445至471頁），復經本院會同屏東縣東港地政事務所到場履勘測量屬實，有本院履勘筆錄、現場照片等件可佐（見調字卷第595至605頁，本院卷一第17、29至43頁），且有附圖一佐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5至17頁）。
　⒉審酌原告提出之C方案，經被告蔡東璋、蔡漢柱、蔡陳金蓮、蔡天贊、蔡天中、蔡慶順、蔡慶文、琉球鄉城隍廟、蔡昆達、蔡竤吉等人到庭同意在案（見本院卷二第236至237頁，本院卷三第330頁，本院卷四第356至357頁）；該分割方案各宗土地形狀堪稱方整，使上開房屋與坐落基地同歸一人所有，而得完整之利用；兼考量共有人之通行需求，另將272地號分割出附圖二編號甲之土地作為道路，並由附表二編號1至4、7至23所示之共有人按分割後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維持共有，分得土地之共有人得經此通行，以增進系爭土地分割後之經濟效益。綜合考量上情，原告提出之C方案，為多數共有人所同意，使具有一定親誼關係者均分配至相鄰位置或維持共有關係，各分配形狀儘量方整，避免過於曲折，兼顧共有人間公平、系爭土地分割後之整體利用價值、經濟效益、共有人對共有物感情上之依存關係及兩造利益等因素，認C方案應屬妥適、公平。
四、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為民法第824條第3項所明定。所謂金錢補償，係指依原物市場交易之價格予以補償而言（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04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院囑託牛津學堂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系爭土地鑑價，作成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估價報告書），觀諸估價報告書係針對系爭土地依一般因素分析、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分析、個別因素分析等專業分析；考量該區域之交易情形，擇採比較法及成本法（土地開發分析法）作為評估價格之方法，兼衡方案C有部分土地因分割而成為袋地，故予修正調整價格等情，進行鑑定之結果，有估價報告書存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83至497頁，本院卷三第433至454、505至509頁），估價方法尚稱嚴謹，堪可作為本院審酌金錢補償之參考基準。至被告蔡慶文、蔡詩婷雖認估價報告書之結果與市價未符等語，並提出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資料等件為佐(見本院卷三第299至305、311至318頁)；然本院審酌影響土地出售價格之因素繁雜（包含出售時間、條件、是否為一定情誼間之特殊交易等情），又前開估價報告書已客觀合理說明其鑑價過程，而其等則未提出證據證明上開鑑價過程或結果有何瑕疵或錯誤，且其餘共有人均於本院表示同意以上開鑑價結果找補之情（見本院卷四第358頁）。是認上開鑑價結果，應仍得作為本件判斷金錢補償金額之參考，故依前揭鑑定之金額作為共有人間之找補金額，並據以計算系爭土地依C方案分割後，各共有人間之找補金額如附表三之㈠、㈡、㈢所示，應屬適當。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之規定，請求合併分割系爭土地，於法有據。本院斟酌共有人分割意願、土地現況、整體土地經濟效用、全體共有人利益及避免法律關係複雜化等具體情狀，認系爭土地應予分割如附圖二、附表二所示，並按附表三之㈠、㈡、㈢所示金額互為找補（即C方案）。
六、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本件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屬形式之形成訴訟，法院本不受原告聲明分割方案之拘束，如准予裁判分割，原告之訴即為有理由，並無敗訴與否之問題，況兩造本可互換地位，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兩造均因本件裁判分割而均蒙其利。是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訴訟費用比例」欄分擔訴訟費用，始為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5項所示。
七、末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民法第824條之1第1至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共有人蔡文進、被告蔡天中前將其等所有225、271地號應有部分10分之1設定抵押權予屏東縣琉球區漁會（下稱琉球漁會），被告蔡鎭山前將其所有225地號應有部分36分之2、271、271-1地號應有部分12分之1、272地號應有部分36分之1設定抵押權予屏東縣琉球鄉農會（下稱琉球農會），又被告李郭秀娥將其所有272地號應有部分12分之1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琉球農會，有土地公務用謄本在卷可考（見本院卷四第19至73頁）。復經本院依職權對琉球漁會、琉球農會為訴訟告知，該通知業於113年7月30日、114年8月15日送達，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查（見調字卷第551至553頁，本院卷二第197至199頁），惟琉球漁會、琉球農會迄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聲明參加本件訴訟，揆諸前開規定，琉球漁會、琉球農會就系爭土地上開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於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後，應移存於抵押義務人所分得之部分，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後段、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沈蓉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鄒秀珍
		附表一：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土地地號

		


		225

		


		271

		


		271-1

		


		272

		




		面積（m2）

		


		702.22

		


		520.74

		


		2.13

		


		82.75

		




		編號

		共有人
（下原、被告稱謂均省略）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m2）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m2）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m2）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m2）



		1

		蔡武雄

		1/30

		23.41

		1/30

		17.36

		1/30

		0.07

		1/30

		2.76



		2

		蔡昇霖（即蔡正良之繼承人）

		1/36

		19.51

		-

		-

		-

		-

		1/36

		2.29



		3

		蔡鎭山

		2/36

		39.01

		1/12

		43.4

		1/12

		0.18

		1/36

		2.29



		4

		蔡明鎰

		1/10

		70.22

		1/10

		52.07

		1/10

		0.21

		1/30

		2.76



		5

		蔡慶順

		1/12

		58.52

		-

		-

		-

		-

		-

		-



		6

		蔡慶文

		1/12

		58.52

		-

		-

		-

		-

		-

		-



		7

		蔡東璋

		1/36

		19.51

		1/36

		14.46

		1/36

		0.06

		1/36

		2.29



		8

		蔡漢柱

		1/36

		19.51

		1/36

		14.46

		1/36

		0.06

		1/36

		2.29



		9

		蔡東龍

		1/36

		19.51

		1/36

		14.46

		1/36

		0.06

		1/36

		2.29



		10

		蔡曾正

		1/12

		58.52

		1/12

		43.4

		1/12

		0.18

		1/12

		6.89



		11

		琉球鄉城隍廟

		1/20

		35.11

		1/20

		26.04

		1/20

		0.1

		1/20

		4.14



		12

		蔡昆達

		1/100

		7.02

		1/100

		5.21

		1/100

		0.02

		1/100

		0.83



		13

		蔡竤吉

		1/100

		7.02

		1/100

		5.21

		1/100

		0.02

		1/100

		0.83



		14

		蔡鎮彬

		2/30

		46.81

		2/30

		34.72

		2/30

		0.14

		1/30

		2.76



		15

		蔡陳金蓮

		2/25

		56.18

		31/750

		21.52

		2/50

		0.09

		1/50

		1.66



		16

		蔡天贊

		1/30

		23.41

		1/30

		17.36

		1/30

		0.07

		1/30

		2.76



		17

		蔡天中

		2/30

		46.81

		2/30

		34.72

		2/30

		0.14

		2/30

		5.52



		18

		李郭秀娥

		1/12

		58.52

		1/12

		43.4

		1/12

		0.18

		1/12

		6.9



		19

		李蔡秀圓

		1/60

		11.7

		1/60

		8.68

		1/60

		0.04

		1/60

		1.38



		20

		蔡志權

		1/120

		5.85

		1/120

		4.33

		1/120

		0.02

		1/120

		0.69



		21

		蔡婷婷

		1/120

		5.85

		1/120

		4.33

		1/120

		0.02

		1/120

		0.69



		22

		蔡志隆

		1/60

		11.7

		1/60

		8.68

		1/60

		0.04

		1/60

		1.38



		23

		蔡木明

		-

		-

		29/1500

		10.07

		1/50

		0.04

		1/50

		1.66



		24

		蔡秀成

		-

		-

		29/1500

		10.07

		1/50

		0.04

		1/50

		1.66



		25

		蔡詩婷

		-

		-

		1/6

		86.79

		1/6

		0.35

		1/6

		13.8



		26

		蔡正福

		-

		-

		-

		-

		-

		-

		1/36

		2.29



		27

		江玉郎(江伍成之繼承人)

		-

		-

		-

		-

		-

		-

		1/30

		2.76



		28

		江美珠(江伍成之繼承人)

		-

		-

		-

		-

		-

		-

		


		




		29

		蔡江美金(江伍成之繼承人)

		-

		-

		-

		-

		-

		-

		


		




		30

		江美秀(江伍成之繼承人)

		-

		-

		-

		-

		-

		-

		


		




		31

		蔡欣儒

		-

		-

		-

		-

		-

		-

		1/30

		2.76



		32

		蔡明志

		-

		-

		-

		-

		-

		-

		1/60

		1.38



		33

		蔡加濱

		-

		-

		-

		-

		-

		-

		1/60

		1.38



		34

		蔡富民

		-

		-

		-

		-

		-

		-

		1/50

		1.66



		合計

		


		1

		702.22

		1

		520.74

		1

		2.13

		1

		82.75









		附表二：C方案之分割方法

		


		


		


		


		




		編號

		共有人
（下原、被告稱謂均省略）

		土地地號

		附圖二之分配位置

		分得面積
（平方公尺）

		分割後應有部分比例



		1

		蔡武雄

		225

		B

		36.06

		1/1



		


		


		272

		甲

		41.87

		1/30



		2

		蔡昇霖（即蔡正良之繼承人）

		225

		F

		120.96

		3724/12096



		


		


		272

		甲

		41.87

		1/36



		3

		蔡鎭山

		225

		F

		120.96

		8372/12096



		


		


		272

		甲

		41.87

		1/36



		4

		蔡明鎰

		225

		G

		115.26

		1/1



		


		


		272

		甲

		41.87

		1/30



		5

		蔡慶順

		225

		J

		85.86

		1/2



		6

		蔡慶文

		225

		J

		85.86

		1/2



		7

		蔡東璋

		225

		L

		70.32

		1/2



		


		


		272

		甲

		41.87

		1/36



		8

		蔡漢柱

		225

		L

		70.32

		1/2



		


		


		272

		甲

		41.87

		1/36



		9

		蔡東龍

		225

		L1

		35.16

		1/1



		


		


		272

		甲

		41.87

		1/36



		10

		蔡曾正

		225

		C

		97.33

		1/1



		


		


		272

		甲

		41.87

		1/12



		11

		琉球鄉城隍廟

		225

		M

		134.38

		1/1



		


		


		272

		甲

		41.87

		1/20



		12

		蔡昆達

		225

		K

		103.91

		1/10



		


		


		272

		甲

		41.87

		1/100



		13

		蔡竤吉

		225

		K

		103.91

		1/10



		


		


		272

		甲

		41.87

		1/100



		14

		蔡陳金蓮

		225

		K

		103.91

		8/10



		


		


		272

		甲

		41.87

		1/50



		15

		蔡鎮彬

		225

		B1

		62.33

		1/1



		


		


		272

		甲

		41.87

		2/15



		16

		蔡天贊

		225

		D

		39.21

		1/1



		


		


		272

		甲

		41.87

		1/30



		17

		蔡天中

		225

		D1

		70.03

		1/1



		


		


		272

		甲

		41.87

		19/150



		18

		李郭秀娥

		225

		H

		96.19

		1/1



		


		


		272

		甲

		41.87

		1/9



		19

		李蔡秀圓

		225

		I

		92.53

		1/3



		


		


		272

		甲

		41.87

		1/60



		20

		蔡志權

		225

		I

		92.53

		1/6



		


		


		272

		甲

		41.87

		1/120



		21

		蔡婷婷

		225

		I

		92.53

		1/6



		


		


		272

		甲

		41.87

		1/120



		22

		蔡志隆

		225

		I

		92.53

		1/3



		


		


		272

		甲

		41.87

		1/60



		23

		蔡詩婷

		225

		A

		63.43

		1/1



		


		


		271-1

		A1

		2.13

		1/1



		


		


		272

		A2

		40.88

		1/1



		


		


		272

		甲

		41.87

		1/6









		附表三之㈠：分割後225、271地號各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金額明細（單位：新臺幣）

		


		


		


		


		


		


		


		


		


		


		


		




		應受補償人（下原、被告稱謂均省略）

		


		應付補償人
（下被告稱謂均省略）

		


		


		


		


		


		


		


		


		


		應受補償金額合計



		


		


		蔡鎭山

		蔡明鎰

		琉球鄉城隍廟

		蔡陳金蓮

		李郭秀娥

		李蔡秀圓

		蔡志權

		蔡婷婷

		蔡志隆

		蔡昇霖（即蔡正良之繼承人）

		




		蔡武雄

		


		46,843元

		36,290元

		189,048元

		9,280元

		24,409元

		26,831元

		13,416元

		13,416元

		26,832元

		68,301元

		454,666元



		蔡慶順

		


		101,662元

		78,760元

		410,290元

		20,141元

		52,975元

		58,232元

		29,116元

		29,116元

		58,232元

		148,234元

		986,758元



		蔡慶文

		


		101,663元

		78,760元

		410,290元

		20,141元

		52,975元

		58,232元

		29,116元

		29,116元

		58,232元

		148,234元

		986,759元



		蔡東璋

		


		10,086元

		7,814元

		40,704元

		1,998元

		5,255元

		5,776元

		2,889元

		2,889元

		5,776元

		14,706元

		97,893元



		蔡漢柱

		


		10,086元

		7,814元

		40,704元

		1,998元

		5,255元

		5,776元

		2,889元

		2,889元

		5,776元

		14,706元

		97,893元



		蔡東龍

		


		17,215元

		13,337元

		69,475元

		3,410元

		8,971元

		9,860元

		4,930元

		4,930元

		9,860元

		25,100元

		167,088元



		蔡曾正

		


		79,857元

		61,867元

		322,287元

		15,821元

		41,612元

		45,741元

		22,871元

		22,871元

		45,741元

		116,439元

		775,107元



		蔡昆達

		


		12,073元

		9,353元

		48,723元

		2,392元

		6,291元

		6,915元

		3,458元

		3,458元

		6,915元

		17,603元

		117,181元



		蔡竤吉

		


		12,073元

		9,353元

		48,723元

		2,392元

		6,291元

		6,915元

		3,458元

		3,458元

		6,915元

		17,603元

		117,181元



		蔡鎮彬

		


		182,605元

		141,468元

		736,957元

		36,176元

		95,153元

		104,595元

		52,298元

		52,298元

		104,595元

		266,255元

		1,772,400元



		蔡天贊

		


		25,150元

		19,484元

		101,500元

		4,982元

		13,105元

		14,406元

		7,203元

		7,203元

		14,406元

		36,671元

		244,100元



		蔡天中

		


		137,751元

		106,718元

		555,935元

		27,289元

		71,780元

		78,904元

		39,452元

		39,452元

		78,906元

		200,852元

		1,337,039元



		蔡秀成

		


		57,935元

		44,884元

		233,815元

		11,477元

		30,189元

		33,188元

		16,592元

		16,592元

		33,185元

		84,475元

		562,332元



		蔡詩婷

		


		92,064元

		71,324元

		371,551元

		18,238元

		47,973元

		52,734元

		26,367元

		26,367元

		52,734元

		134,237元

		893,589元



		蔡木明

		


		57,932元

		44,884元

		233,815元

		11,447元

		30,189元

		33,188元

		16,592元

		16,592元

		33,188元

		84,475元

		562,332元



		合計

		


		944,995元

		732,110元

		3,813,817元

		187,212元

		492,423元

		541,293元

		270,647元

		270,647元

		541,293元

		1,377,891元

		9,172,328元









		附表三之㈡：分割後271-1地號各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金額明細（單位：新臺幣）

		


		




		應受補償人（下原、被告稱謂均省略）

		


		應付補償人
（下被告稱謂均省略）



		


		


		蔡詩婷



		蔡武雄

		


		945元



		蔡鎭山

		


		2,430元



		蔡明鎰

		


		2,835元



		蔡東璋

		


		810元



		蔡漢柱

		


		810元



		蔡東龍

		


		810元



		蔡曾正

		


		2,430元



		琉球鄉城隍廟

		


		1,485元



		蔡昆達

		


		270元



		蔡竤吉

		


		270元



		蔡鎮彬

		


		1,890元



		蔡陳金蓮

		


		1,080元



		蔡天贊

		


		945元



		蔡天中

		


		1,890元



		李郭秀娥

		


		2,430元



		李蔡秀圓

		


		540元



		蔡志權

		


		270元



		蔡婷婷

		


		270元



		蔡志隆

		


		540元



		蔡秀成

		


		540元



		蔡木明

		


		540元



		應付補償金額合計

		


		24,030元









		附表三之㈢：分割後272地號各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金額明細（單位：新臺幣）

		


		


		


		




		應受補償人（下原、被告稱謂均省略）

		


		應付補償人
（下被告稱謂均省略）

		


		應受補償金額合計



		


		


		蔡鎮彬

		蔡詩婷

		




		蔡武雄

		


		1,409元

		17,009元

		18,418元



		蔡鎭山

		


		1,174元

		14,175元

		15,349元



		蔡明鎰

		


		1,409元

		17,009元

		18,418元



		蔡東璋

		


		1,174元

		14,175元

		15,349元



		蔡漢柱

		


		1,174元

		14,175元

		15,349元



		蔡東龍

		


		1,174元

		14,175元

		15,349元



		蔡曾正

		


		3,523元

		42,523元

		46,046元



		琉球鄉城隍廟

		


		2,114元

		25,514元

		27,628元



		蔡昆達

		


		425元

		5,128元

		5,553元



		蔡竤吉

		


		425元

		5,128元

		5,553元



		蔡陳金蓮

		


		850元

		10,255元

		11,105元



		蔡天贊

		


		1,409元

		17,009元

		18,418元



		蔡天中

		


		224元

		2,698元

		2,922元



		李郭秀娥

		


		2,322元

		28,023元

		30,345元



		李蔡秀圓

		


		694元

		8,380元

		9,074元



		蔡志權

		


		342元

		4,128元

		4,470元



		蔡婷婷

		


		342元

		4,128元

		4,470元



		蔡志隆

		


		694元

		8,380元

		9,074元



		蔡昇霖（即蔡正良之繼承人）

		


		1,174元

		14,175元

		15,349元



		蔡秀成

		


		1,715元

		20,695元

		22,410元



		蔡木明

		


		1,715元

		20,695元

		22,410元



		蔡正福

		


		2,377元

		28,673元

		31,050元



		江玉郎(江伍成之繼承人)

		


		2,851元

		34,409元

		37,260元



		江美珠(江伍成之繼承人)

		


		


		


		




		蔡江美金(江伍成之繼承人)

		


		


		


		




		江美秀(江伍成之繼承人)

		


		


		


		




		蔡欣儒

		


		2,851元

		34,409元

		37,260元



		蔡明志

		


		1,415元

		17,080元

		18,498元



		蔡加濱

		


		1,415元

		17,080元

		18,498元



		蔡富民

		


		1,715元

		20,695元

		22,410元



		應付補償金額合計

		


		38,106元

		459,923元

		498,029元









		附表四：訴訟費用負擔

		


		


		


		


		


		




		編號

		共有人
（下原、被告稱謂均省略）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比例



		


		


		225地號

		271地號

		271-1地號

		272地號

		




		1

		蔡武雄

		1/30

		1/30

		1/30

		1/30

		3600/108000



		2

		蔡昇霖（即蔡正良之繼承人）

		1/36

		


		


		1/36

		1500/108000



		3

		蔡鎭山

		2/36

		1/12

		1/12

		1/36

		6750/108000



		4

		蔡明鎰

		1/10

		1/10

		1/10

		1/30

		9000/108000



		5

		蔡慶順

		1/12

		


		


		


		2250/108000



		6

		蔡慶文

		1/12

		


		


		


		2250/108000



		7

		蔡東璋

		1/36

		1/36

		1/36

		1/36

		3000/108000



		8

		蔡漢柱

		1/36

		1/36

		1/36

		1/36

		3000/108000



		9

		蔡東龍

		1/36

		1/36

		1/36

		1/36

		3000/108000



		10

		蔡曾正

		1/12

		1/12

		1/12

		1/12

		9000/108000



		11

		琉球鄉城隍廟

		1/20

		1/20

		1/20

		1/20

		5400/108000



		12

		蔡昆達

		1/100

		1/100

		1/100

		1/100

		1080/108000



		13

		蔡竤吉

		1/100

		1/100

		1/100

		1/100

		1080/108000



		14

		蔡鎮彬

		2/30

		2/30

		2/30

		1/30

		6300/108000



		15

		蔡陳金蓮

		2/25

		31/750

		2/50

		1/50

		4896/108000



		16

		蔡天贊

		1/30

		1/30

		1/30

		1/30

		3600/108000



		17

		蔡天中

		2/30

		2/30

		2/30

		2/30

		7200/108000



		18

		李郭秀娥

		1/12

		1/12

		1/12

		1/12

		9000/108000



		19

		李蔡秀圓

		1/60

		1/60

		1/60

		1/60

		1800/108000



		20

		蔡志權

		1/120

		1/120

		1/120

		1/120

		900/108000



		21

		蔡婷婷

		1/120

		1/120

		1/120

		1/120

		900/108000



		22

		蔡志隆

		1/60

		1/60

		1/60

		1/60

		1800/108000



		23

		蔡木明

		-

		29/1500

		1/50

		1/50

		1602/108000



		24

		蔡秀成

		-

		29/1500

		1/50

		1/50

		1602/108000



		25

		蔡詩婷

		-

		1/6

		1/6

		1/6

		13500/108000



		26

		蔡正福

		-

		-

		-

		1/36

		750/108000



		27

		江玉郎(江伍成之繼承人)

		-

		-

		-

		公同共有1/30

		900/108000（連帶負擔）



		28

		江美珠(江伍成之繼承人)

		


		


		


		


		




		29

		蔡江美金(江伍成之繼承人)

		


		


		


		


		




		30

		江美秀(江伍成之繼承人)

		


		


		


		


		




		31

		蔡欣儒

		-

		-

		-

		1/30

		900/108000



		32

		蔡明志

		-

		-

		-

		1/60

		450/108000



		33

		蔡加濱

		-

		-

		-

		1/60

		450/108000



		34

		蔡富民

		-

		-

		-

		1/50

		540/108000



		合計

		


		1

		1

		1

		1

		1









附圖一（即屏東縣東港地政事務所113年12月10日屏港地二字第1130504032號函檢附土地複丈成果圖）：


附圖二（即屏東縣東港地政事務所114年8月4日屏港地二字第1140001584號函檢附土地複丈成果圖）：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61號

原      告  蔡武雄  

訴訟代理人  楊靖儀律師

被      告  蔡木明  



            蔡秀成  

            蔡正福  

            蔡昇霖（即蔡正良之承受訴訟人）



            蔡鎭山  



訴訟代理人  蔡懷德  

被      告  蔡明鎰  

            蔡詩婷  

訴訟代理人  蔡瓊雅  

            陳煒昌  

被      告  蔡東璋  



            蔡漢柱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妙泉律師

被      告  蔡東龍  

            蔡曾正  



訴訟代理人  蔡吉城  

被      告  琉球鄉城隍廟



法定代理人  蔡進賢  



被      告  蔡昆達  

            蔡竤吉  



            蔡鎮彬  

            蔡欣儒  



            蔡明志  

            蔡加濱  

            蔡富民  

            蔡陳金蓮



訴訟代理人  蔡舒涵  

            蔡能偉  

被      告  蔡天贊  

訴訟代理人  黃招蘭  

被      告  蔡天中  





            李郭秀娥



訴訟代理人  李志翔  



被      告  李蔡秀圓

            蔡志權  

            蔡婷婷  

兼  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蔡志隆  

被      告  蔡慶順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蔡慶文  





            江玉郎（即江伍成之繼承人）



            江美珠（即江伍成之繼承人）



            蔡江美金（即江伍成之繼承人）





            江美秀（即江伍成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江玉郎、江美珠、蔡江美金、江美秀應就被繼承人江伍成所遺坐落屏東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二、兩造分別共有坐落屏東縣○○鄉○○段000地號土地（面積702.22平方公尺）及同段271地號土地（面積520.74平方公尺）應依附圖二、附表二所示之方法予以合併分割，並按附表三之㈠所示金額互為補償。

三、兩造共有坐落屏東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面積2.13平

    方公尺）應依附圖二、附表二所示之方法予以分割，並按附

    表三之㈡所示金額互為補償。

四、兩造共有坐落屏東縣○○鄉○○段000地號土地（面積82.75平方

    公尺）應依附圖二、附表二所示之方法予以分割，並按附表

    三之㈢所示金額互為補償。

五、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四「訴訟費用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

    訴訟無影響；確定判決，除當事人外，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

    事人之繼受人者，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

    者，亦有效力，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第401條第1項分

    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蔡木明（現已非共有人）於起訴後之民

    國113年8月5日將坐落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0地號土

    地（下分稱各地號）應有部分各1500分之29、50分之1、50

    分之1贈與，並移轉登記予訴外人蔡侗霖，有土地登記謄本

    、異動索引等件可憑（見本院卷四第33至73、115至223頁）

    ，因其受本院通知後，未依法承當訴訟，本件仍列蔡木明為

    被告，然實體上之權利義務應由蔡侗霖取得，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本件272地號之共有人江伍成於起訴前之109年

    8月20日死亡，即無當事人能力，其繼承人迄今仍未為繼承

    登記；原共有人蔡志偉於起訴前之112年8月28日已將其對同

    段225地號土地（下逕稱地號，與271、271-1、272地號合稱

    系爭土地）、271、271-1、272地號全部應有部分贈與蔡志

    隆；被告蔡正良於起訴後之113年9月20日死亡，經原告聲明

    由其繼承人蔡陳仁女、蔡昇霖、蔡淑惠、蔡淑華、林煒程、

    林秦妤為蔡正良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見本院卷一第19

    至20頁），惟前開蔡正良之繼承人於114年1月22日辦妥分割

    繼承登記，由其繼承人蔡昇霖取得該應有部分，有土地登記

    公務用謄本及異動索引在卷可佐（見本院卷四第29、109至1

    11頁），故原告撤回對江伍成、蔡志偉、蔡陳仁女、蔡淑惠

    、蔡淑華、林煒程、林秦妤等人之起訴，另追加江伍成之繼

    承人江玉郎、江美珠、蔡江美金、江美秀（下稱江玉郎等4

    人）為被告，請求江玉郎等4人應就江伍成所遺272地號應有

    部分辦理繼承登記等語（見調字卷第111頁，本院卷一第354

    至355頁，本院卷二第246頁，本院卷四第355頁），核均係

    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揆諸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三、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

    本件原告起訴時，原列蔡鎮山、城隍廟、蔡竑吉為被告（見

    本院卷一第25至26頁）；嗣於本院審理時更正「蔡鎮山」為

    「蔡鎭山」、「城隍廟」為「琉球鄉城隍廟」、「蔡竑吉」

    為「蔡竤吉」等情（見調字卷第425、571頁），核與土地登

    記公務用謄本、戶籍謄本、屏東縣政府113年9月5日屏府民

    禮字第1135065885號函檢附屏東縣寺廟登記證、寺廟圖記及

    負責人印鑑式等件相符（見調字卷第153、171、577至581頁

    ，本院卷四第19至73頁），上開被告之主體並無變更，是原

    告前開更正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陳述，於法並無不合，併予

    敘明。

四、被告蔡木明、蔡秀成、蔡正福、蔡鎮彬、蔡欣儒、蔡明志、蔡加濱、蔡富民、江玉郎等4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被告琉球鄉城隍廟、蔡昆達、蔡竤吉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分別共有，應有部分比例、

    面積各如附表一所示，依其之使用目的或法令應無不能分割

    之情事，兩造間亦未訂有不分割之約定，惟分割之方法迄不

    能協議決定。又225、271地號相鄰，共有人部分相同，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亦相同，依法得為合併分割。爰依民法第

    823條第1項、第824條規定，訴請被告江玉郎等4人應就江伍

    成所遺之272地號應有部分3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及系爭土

    地應分割如屏東縣東港地政事務所114年8月4日屏港地二字

    第1140001584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二）、附表二所

    示，並依附表三所示互為金錢補償（下稱C方案）等語。並

    聲明：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蔡東璋、蔡漢柱、蔡陳金蓮、蔡天贊、蔡天中、蔡慶順

    、蔡慶文則以：系爭土地沒有定有分管契約或不分割之約定

    ，同意225、271地號合併分割，並同意採C方案分割等語。

　㈡被告琉球鄉城隍廟、蔡昆達、蔡竤吉則以：同意採C方案分割

    等語。

　㈢被告蔡昇霖、蔡鎭山、蔡明鎰、蔡詩婷、蔡東龍、蔡曾正、

    李郭秀娥：系爭土地沒有定有分管契約或不分割之約定，同

    意225、271地號合併分割，並同意採被告李郭秀娥所提之分

    割方案（即C方案之編號B、B1及D、D1各整併為B、D兩筆土

    地，由原分得之編號B、B1、D、D1共有人依原應有部分比例

    維持共有）分割等語。

　㈣被告李蔡秀圓、蔡志權、蔡志隆、蔡婷婷：同意採被告李郭

    秀娥所提之分割方案分割等語。

　㈤被告蔡木明、蔡秀成、蔡正福、蔡鎮彬、蔡欣儒、蔡明志、

    蔡加濱、蔡富民、江玉郎等4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

    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

    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

    分行為，共有人中有於分割前死亡者，其繼承人倘未先行辦

    妥繼承登記，原得於請求分割共有物之同時，合併為該辦理

    繼承登記部分之請求（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138號裁判

    意旨參照）。查272地號原共有人江伍成於109年8月20日死

    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江玉郎等4人等情，惟其等未就江伍成

    所遺272地號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有江伍成之除戶謄本

    、繼承系統表、被告江玉郎等4人之戶籍謄本、土地登記公

    務用謄本及異動索引在卷可佐（見調字卷第205至207、213

    至219頁，本院卷四第19至223頁），揆諸上開要旨，原告訴

    請被告江玉郎等4人應就江伍成所遺公同共有之272地號應有

    部分3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洵屬有據。

　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

    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

    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

    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

    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

    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

    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

    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

    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

    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

    仍維持共有；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

    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

    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但法

    院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者，仍分別分割之，民法第823條第1

    項及第824條第1項至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為

    兩造分別共有，各共有人、面積及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所

    示。依土地登記謄本所示，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

    別均為空白，然225、271地號之土地使用分區皆為商業區、

    271-1地號為道路、272地號則為部分道路，有土地登記公務

    用謄本、屏東縣○○鄉○○000○0○00○00000○鄉○○○○000號函可憑

    （見調字卷第31頁，本院卷四第19至73頁），則系爭土地並

    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能分割之

    約定，又被告蔡昇霖、蔡鎭山、蔡明鎰、蔡詩婷、蔡東璋、

    蔡漢柱、蔡曾正、蔡陳金蓮、蔡天贊、蔡天中、李郭秀娥、

    蔡慶順、蔡慶文、蔡東龍均同意將225、271地號合併分割（

    見本院卷二第237至238頁，本院卷三第329至330頁）。原告

    依上開規定訴請合併分割225、271地號，並單獨分割271-1

    、272地號，自屬有據。

　㈢按請求共有物之分割，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

    配，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至於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

    割為適當，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物

    之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分割，不受

    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4

    0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民法第824條第3項之規定分割方

    法為以原物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

    有部分受分配者，固得以金錢補償之。所謂共有人不能按其

    應有部分受分配，應指如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酌各

    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

    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經查

    ，225、271地號相毗鄰，且共有人部分相同，此觀卷附系爭

    土地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即明（見調字卷第29

    頁，本院卷四第19至73頁）。又系爭土地應分歸何人所有或

    共有，又分割面積若干，是本院即應審酌分割方案之優劣、

    系爭土地之性質、目前使用現況、經濟效用、共有人之意願

    及公平原則作為比較。經查：

　⒈225、271地號均略呈東南、西北向之不規則多邊形、271-1地號略呈東北、西南向之狹長三角形、272地號略呈東北、西南向之長方形，均地勢平坦，271地號之西、北側、225地號之北側均與三民路相鄰，271-1、272地號為三民路之一部，其上有如附圖一所示之12間建物，其中附圖一編號A為被告蔡詩婷住家使用、編號B為被告蔡鎮彬住家使用、編號C為被告蔡曾正等人出租訴外人經營租賃機車使用、編號D為被告蔡天贊、蔡天中作為出售草帽等用品之營業使用、編號E為被告蔡山住家使用、編號F為被告蔡東璋、蔡漢柱、蔡東龍出租訴外人經營「青芸電動機車」租賃機車等使用、編號G為被告蔡明鎰住家使用、編號H為被告李郭秀娥經營民宿使用、編號I為被告李蔡秀圓、蔡志權、蔡婷婷、蔡志偉、蔡志隆住家使用、編號J為被告蔡慶順、蔡慶文出租訴外人經營租賃機車使用、編號K為被告蔡陳金蓮出租訴外人經營店名「香香手工麻花捲」使用、編號L為被告琉球鄉城隍廟作祭祀、花圃及倉庫使用，其餘為空地乙情，有航照圖、屏東縣政府財稅局東港分局113年8月2日屏財稅東分貳字第1130619655號函檢附課稅明細表、房屋稅籍紀錄表、平面圖、持分人附表等件附卷可按（見調字卷第433至435、445至471頁），復經本院會同屏東縣東港地政事務所到場履勘測量屬實，有本院履勘筆錄、現場照片等件可佐（見調字卷第595至605頁，本院卷一第17、29至43頁），且有附圖一佐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5至17頁）。

　⒉審酌原告提出之C方案，經被告蔡東璋、蔡漢柱、蔡陳金蓮、蔡天贊、蔡天中、蔡慶順、蔡慶文、琉球鄉城隍廟、蔡昆達、蔡竤吉等人到庭同意在案（見本院卷二第236至237頁，本院卷三第330頁，本院卷四第356至357頁）；該分割方案各宗土地形狀堪稱方整，使上開房屋與坐落基地同歸一人所有，而得完整之利用；兼考量共有人之通行需求，另將272地號分割出附圖二編號甲之土地作為道路，並由附表二編號1至4、7至23所示之共有人按分割後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維持共有，分得土地之共有人得經此通行，以增進系爭土地分割後之經濟效益。綜合考量上情，原告提出之C方案，為多數共有人所同意，使具有一定親誼關係者均分配至相鄰位置或維持共有關係，各分配形狀儘量方整，避免過於曲折，兼顧共有人間公平、系爭土地分割後之整體利用價值、經濟效益、共有人對共有物感情上之依存關係及兩造利益等因素，認C方案應屬妥適、公平。

四、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為民法第824條第3項所明定。所謂金錢補償，係指依原物市場交易之價格予以補償而言（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04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院囑託牛津學堂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系爭土地鑑價，作成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估價報告書），觀諸估價報告書係針對系爭土地依一般因素分析、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分析、個別因素分析等專業分析；考量該區域之交易情形，擇採比較法及成本法（土地開發分析法）作為評估價格之方法，兼衡方案C有部分土地因分割而成為袋地，故予修正調整價格等情，進行鑑定之結果，有估價報告書存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83至497頁，本院卷三第433至454、505至509頁），估價方法尚稱嚴謹，堪可作為本院審酌金錢補償之參考基準。至被告蔡慶文、蔡詩婷雖認估價報告書之結果與市價未符等語，並提出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資料等件為佐(見本院卷三第299至305、311至318頁)；然本院審酌影響土地出售價格之因素繁雜（包含出售時間、條件、是否為一定情誼間之特殊交易等情），又前開估價報告書已客觀合理說明其鑑價過程，而其等則未提出證據證明上開鑑價過程或結果有何瑕疵或錯誤，且其餘共有人均於本院表示同意以上開鑑價結果找補之情（見本院卷四第358頁）。是認上開鑑價結果，應仍得作為本件判斷金錢補償金額之參考，故依前揭鑑定之金額作為共有人間之找補金額，並據以計算系爭土地依C方案分割後，各共有人間之找補金額如附表三之㈠、㈡、㈢所示，應屬適當。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之規定，請

    求合併分割系爭土地，於法有據。本院斟酌共有人分割意願

    、土地現況、整體土地經濟效用、全體共有人利益及避免法

    律關係複雜化等具體情狀，認系爭土地應予分割如附圖二、

    附表二所示，並按附表三之㈠、㈡、㈢所示金額互為找補（即C

    方案）。

六、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查本件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屬形式之形成訴訟，法

    院本不受原告聲明分割方案之拘束，如准予裁判分割，原告

    之訴即為有理由，並無敗訴與否之問題，況兩造本可互換地

    位，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

    不然，兩造均因本件裁判分割而均蒙其利。是由兩造依附表

    四所示「訴訟費用比例」欄分擔訴訟費用，始為公平，爰諭

    知如主文第5項所示。

七、末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

    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

    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

    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

    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

    參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

    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民法第824條之

    1第1至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共有人蔡文進、被告蔡

    天中前將其等所有225、271地號應有部分10分之1設定抵押

    權予屏東縣琉球區漁會（下稱琉球漁會），被告蔡鎭山前將

    其所有225地號應有部分36分之2、271、271-1地號應有部分

    12分之1、272地號應有部分36分之1設定抵押權予屏東縣琉

    球鄉農會（下稱琉球農會），又被告李郭秀娥將其所有272

    地號應有部分12分之1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琉球農會，有

    土地公務用謄本在卷可考（見本院卷四第19至73頁）。復經

    本院依職權對琉球漁會、琉球農會為訴訟告知，該通知業於

    113年7月30日、114年8月15日送達，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

    查（見調字卷第551至553頁，本院卷二第197至199頁），惟

    琉球漁會、琉球農會迄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聲明參加本

    件訴訟，揆諸前開規定，琉球漁會、琉球農會就系爭土地上

    開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於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後，應移

    存於抵押義務人所分得之部分，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第78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後段、第2項，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沈蓉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鄒秀珍

附表一：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土地地號  225  271  271-1  272  面積（m2）  702.22  520.74  2.13  82.75  編號 共有人 （下原、被告稱謂均省略）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m2）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m2）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m2）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m2） 1 蔡武雄 1/30 23.41 1/30 17.36 1/30 0.07 1/30 2.76 2 蔡昇霖（即蔡正良之繼承人） 1/36 19.51 - - - - 1/36 2.29 3 蔡鎭山 2/36 39.01 1/12 43.4 1/12 0.18 1/36 2.29 4 蔡明鎰 1/10 70.22 1/10 52.07 1/10 0.21 1/30 2.76 5 蔡慶順 1/12 58.52 - - - - - - 6 蔡慶文 1/12 58.52 - - - - - - 7 蔡東璋 1/36 19.51 1/36 14.46 1/36 0.06 1/36 2.29 8 蔡漢柱 1/36 19.51 1/36 14.46 1/36 0.06 1/36 2.29 9 蔡東龍 1/36 19.51 1/36 14.46 1/36 0.06 1/36 2.29 10 蔡曾正 1/12 58.52 1/12 43.4 1/12 0.18 1/12 6.89 11 琉球鄉城隍廟 1/20 35.11 1/20 26.04 1/20 0.1 1/20 4.14 12 蔡昆達 1/100 7.02 1/100 5.21 1/100 0.02 1/100 0.83 13 蔡竤吉 1/100 7.02 1/100 5.21 1/100 0.02 1/100 0.83 14 蔡鎮彬 2/30 46.81 2/30 34.72 2/30 0.14 1/30 2.76 15 蔡陳金蓮 2/25 56.18 31/750 21.52 2/50 0.09 1/50 1.66 16 蔡天贊 1/30 23.41 1/30 17.36 1/30 0.07 1/30 2.76 17 蔡天中 2/30 46.81 2/30 34.72 2/30 0.14 2/30 5.52 18 李郭秀娥 1/12 58.52 1/12 43.4 1/12 0.18 1/12 6.9 19 李蔡秀圓 1/60 11.7 1/60 8.68 1/60 0.04 1/60 1.38 20 蔡志權 1/120 5.85 1/120 4.33 1/120 0.02 1/120 0.69 21 蔡婷婷 1/120 5.85 1/120 4.33 1/120 0.02 1/120 0.69 22 蔡志隆 1/60 11.7 1/60 8.68 1/60 0.04 1/60 1.38 23 蔡木明 - - 29/1500 10.07 1/50 0.04 1/50 1.66 24 蔡秀成 - - 29/1500 10.07 1/50 0.04 1/50 1.66 25 蔡詩婷 - - 1/6 86.79 1/6 0.35 1/6 13.8 26 蔡正福 - - - - - - 1/36 2.29 27 江玉郎(江伍成之繼承人) - - - - - - 1/30 2.76 28 江美珠(江伍成之繼承人) - - - - - -   29 蔡江美金(江伍成之繼承人) - - - - - -   30 江美秀(江伍成之繼承人) - - - - - -   31 蔡欣儒 - - - - - - 1/30 2.76 32 蔡明志 - - - - - - 1/60 1.38 33 蔡加濱 - - - - - - 1/60 1.38 34 蔡富民 - - - - - - 1/50 1.66 合計  1 702.22 1 520.74 1 2.13 1 82.75 



附表二：C方案之分割方法      編號 共有人 （下原、被告稱謂均省略） 土地地號 附圖二之分配位置 分得面積 （平方公尺） 分割後應有部分比例 1 蔡武雄 225 B 36.06 1/1   272 甲 41.87 1/30 2 蔡昇霖（即蔡正良之繼承人） 225 F 120.96 3724/12096   272 甲 41.87 1/36 3 蔡鎭山 225 F 120.96 8372/12096   272 甲 41.87 1/36 4 蔡明鎰 225 G 115.26 1/1   272 甲 41.87 1/30 5 蔡慶順 225 J 85.86 1/2 6 蔡慶文 225 J 85.86 1/2 7 蔡東璋 225 L 70.32 1/2   272 甲 41.87 1/36 8 蔡漢柱 225 L 70.32 1/2   272 甲 41.87 1/36 9 蔡東龍 225 L1 35.16 1/1   272 甲 41.87 1/36 10 蔡曾正 225 C 97.33 1/1   272 甲 41.87 1/12 11 琉球鄉城隍廟 225 M 134.38 1/1   272 甲 41.87 1/20 12 蔡昆達 225 K 103.91 1/10   272 甲 41.87 1/100 13 蔡竤吉 225 K 103.91 1/10   272 甲 41.87 1/100 14 蔡陳金蓮 225 K 103.91 8/10   272 甲 41.87 1/50 15 蔡鎮彬 225 B1 62.33 1/1   272 甲 41.87 2/15 16 蔡天贊 225 D 39.21 1/1   272 甲 41.87 1/30 17 蔡天中 225 D1 70.03 1/1   272 甲 41.87 19/150 18 李郭秀娥 225 H 96.19 1/1   272 甲 41.87 1/9 19 李蔡秀圓 225 I 92.53 1/3   272 甲 41.87 1/60 20 蔡志權 225 I 92.53 1/6   272 甲 41.87 1/120 21 蔡婷婷 225 I 92.53 1/6   272 甲 41.87 1/120 22 蔡志隆 225 I 92.53 1/3   272 甲 41.87 1/60 23 蔡詩婷 225 A 63.43 1/1   271-1 A1 2.13 1/1   272 A2 40.88 1/1   272 甲 41.87 1/6 



附表三之㈠：分割後225、271地號各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金額明細（單位：新臺幣）             應受補償人（下原、被告稱謂均省略）  應付補償人 （下被告稱謂均省略）          應受補償金額合計   蔡鎭山 蔡明鎰 琉球鄉城隍廟 蔡陳金蓮 李郭秀娥 李蔡秀圓 蔡志權 蔡婷婷 蔡志隆 蔡昇霖（即蔡正良之繼承人）  蔡武雄  46,843元 36,290元 189,048元 9,280元 24,409元 26,831元 13,416元 13,416元 26,832元 68,301元 454,666元 蔡慶順  101,662元 78,760元 410,290元 20,141元 52,975元 58,232元 29,116元 29,116元 58,232元 148,234元 986,758元 蔡慶文  101,663元 78,760元 410,290元 20,141元 52,975元 58,232元 29,116元 29,116元 58,232元 148,234元 986,759元 蔡東璋  10,086元 7,814元 40,704元 1,998元 5,255元 5,776元 2,889元 2,889元 5,776元 14,706元 97,893元 蔡漢柱  10,086元 7,814元 40,704元 1,998元 5,255元 5,776元 2,889元 2,889元 5,776元 14,706元 97,893元 蔡東龍  17,215元 13,337元 69,475元 3,410元 8,971元 9,860元 4,930元 4,930元 9,860元 25,100元 167,088元 蔡曾正  79,857元 61,867元 322,287元 15,821元 41,612元 45,741元 22,871元 22,871元 45,741元 116,439元 775,107元 蔡昆達  12,073元 9,353元 48,723元 2,392元 6,291元 6,915元 3,458元 3,458元 6,915元 17,603元 117,181元 蔡竤吉  12,073元 9,353元 48,723元 2,392元 6,291元 6,915元 3,458元 3,458元 6,915元 17,603元 117,181元 蔡鎮彬  182,605元 141,468元 736,957元 36,176元 95,153元 104,595元 52,298元 52,298元 104,595元 266,255元 1,772,400元 蔡天贊  25,150元 19,484元 101,500元 4,982元 13,105元 14,406元 7,203元 7,203元 14,406元 36,671元 244,100元 蔡天中  137,751元 106,718元 555,935元 27,289元 71,780元 78,904元 39,452元 39,452元 78,906元 200,852元 1,337,039元 蔡秀成  57,935元 44,884元 233,815元 11,477元 30,189元 33,188元 16,592元 16,592元 33,185元 84,475元 562,332元 蔡詩婷  92,064元 71,324元 371,551元 18,238元 47,973元 52,734元 26,367元 26,367元 52,734元 134,237元 893,589元 蔡木明  57,932元 44,884元 233,815元 11,447元 30,189元 33,188元 16,592元 16,592元 33,188元 84,475元 562,332元 合計  944,995元 732,110元 3,813,817元 187,212元 492,423元 541,293元 270,647元 270,647元 541,293元 1,377,891元 9,172,328元 



附表三之㈡：分割後271-1地號各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金額明細（單位：新臺幣）   應受補償人（下原、被告稱謂均省略）  應付補償人 （下被告稱謂均省略）   蔡詩婷 蔡武雄  945元 蔡鎭山  2,430元 蔡明鎰  2,835元 蔡東璋  810元 蔡漢柱  810元 蔡東龍  810元 蔡曾正  2,430元 琉球鄉城隍廟  1,485元 蔡昆達  270元 蔡竤吉  270元 蔡鎮彬  1,890元 蔡陳金蓮  1,080元 蔡天贊  945元 蔡天中  1,890元 李郭秀娥  2,430元 李蔡秀圓  540元 蔡志權  270元 蔡婷婷  270元 蔡志隆  540元 蔡秀成  540元 蔡木明  540元 應付補償金額合計  24,030元 



附表三之㈢：分割後272地號各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金額明細（單位：新臺幣）     應受補償人（下原、被告稱謂均省略）  應付補償人 （下被告稱謂均省略）  應受補償金額合計   蔡鎮彬 蔡詩婷  蔡武雄  1,409元 17,009元 18,418元 蔡鎭山  1,174元 14,175元 15,349元 蔡明鎰  1,409元 17,009元 18,418元 蔡東璋  1,174元 14,175元 15,349元 蔡漢柱  1,174元 14,175元 15,349元 蔡東龍  1,174元 14,175元 15,349元 蔡曾正  3,523元 42,523元 46,046元 琉球鄉城隍廟  2,114元 25,514元 27,628元 蔡昆達  425元 5,128元 5,553元 蔡竤吉  425元 5,128元 5,553元 蔡陳金蓮  850元 10,255元 11,105元 蔡天贊  1,409元 17,009元 18,418元 蔡天中  224元 2,698元 2,922元 李郭秀娥  2,322元 28,023元 30,345元 李蔡秀圓  694元 8,380元 9,074元 蔡志權  342元 4,128元 4,470元 蔡婷婷  342元 4,128元 4,470元 蔡志隆  694元 8,380元 9,074元 蔡昇霖（即蔡正良之繼承人）  1,174元 14,175元 15,349元 蔡秀成  1,715元 20,695元 22,410元 蔡木明  1,715元 20,695元 22,410元 蔡正福  2,377元 28,673元 31,050元 江玉郎(江伍成之繼承人)  2,851元 34,409元 37,260元 江美珠(江伍成之繼承人)     蔡江美金(江伍成之繼承人)     江美秀(江伍成之繼承人)     蔡欣儒  2,851元 34,409元 37,260元 蔡明志  1,415元 17,080元 18,498元 蔡加濱  1,415元 17,080元 18,498元 蔡富民  1,715元 20,695元 22,410元 應付補償金額合計  38,106元 459,923元 498,029元 



附表四：訴訟費用負擔       編號 共有人 （下原、被告稱謂均省略）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比例   225地號 271地號 271-1地號 272地號  1 蔡武雄 1/30 1/30 1/30 1/30 3600/108000 2 蔡昇霖（即蔡正良之繼承人） 1/36   1/36 1500/108000 3 蔡鎭山 2/36 1/12 1/12 1/36 6750/108000 4 蔡明鎰 1/10 1/10 1/10 1/30 9000/108000 5 蔡慶順 1/12    2250/108000 6 蔡慶文 1/12    2250/108000 7 蔡東璋 1/36 1/36 1/36 1/36 3000/108000 8 蔡漢柱 1/36 1/36 1/36 1/36 3000/108000 9 蔡東龍 1/36 1/36 1/36 1/36 3000/108000 10 蔡曾正 1/12 1/12 1/12 1/12 9000/108000 11 琉球鄉城隍廟 1/20 1/20 1/20 1/20 5400/108000 12 蔡昆達 1/100 1/100 1/100 1/100 1080/108000 13 蔡竤吉 1/100 1/100 1/100 1/100 1080/108000 14 蔡鎮彬 2/30 2/30 2/30 1/30 6300/108000 15 蔡陳金蓮 2/25 31/750 2/50 1/50 4896/108000 16 蔡天贊 1/30 1/30 1/30 1/30 3600/108000 17 蔡天中 2/30 2/30 2/30 2/30 7200/108000 18 李郭秀娥 1/12 1/12 1/12 1/12 9000/108000 19 李蔡秀圓 1/60 1/60 1/60 1/60 1800/108000 20 蔡志權 1/120 1/120 1/120 1/120 900/108000 21 蔡婷婷 1/120 1/120 1/120 1/120 900/108000 22 蔡志隆 1/60 1/60 1/60 1/60 1800/108000 23 蔡木明 - 29/1500 1/50 1/50 1602/108000 24 蔡秀成 - 29/1500 1/50 1/50 1602/108000 25 蔡詩婷 - 1/6 1/6 1/6 13500/108000 26 蔡正福 - - - 1/36 750/108000 27 江玉郎(江伍成之繼承人) - - - 公同共有1/30 900/108000（連帶負擔） 28 江美珠(江伍成之繼承人)      29 蔡江美金(江伍成之繼承人)      30 江美秀(江伍成之繼承人)      31 蔡欣儒 - - - 1/30 900/108000 32 蔡明志 - - - 1/60 450/108000 33 蔡加濱 - - - 1/60 450/108000 34 蔡富民 - - - 1/50 540/108000 合計  1 1 1 1 1 



附圖一（即屏東縣東港地政事務所113年12月10日屏港地二字第1

130504032號函檢附土地複丈成果圖）：

附圖二（即屏東縣東港地政事務所114年8月4日屏港地二字第114

0001584號函檢附土地複丈成果圖）：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61號
原      告  蔡武雄  
訴訟代理人  楊靖儀律師
被      告  蔡木明  


            蔡秀成  
            蔡正福  
            蔡昇霖（即蔡正良之承受訴訟人）


            蔡鎭山  


訴訟代理人  蔡懷德  
被      告  蔡明鎰  
            蔡詩婷  
訴訟代理人  蔡瓊雅  
            陳煒昌  
被      告  蔡東璋  


            蔡漢柱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妙泉律師
被      告  蔡東龍  
            蔡曾正  


訴訟代理人  蔡吉城  
被      告  琉球鄉城隍廟


法定代理人  蔡進賢  


被      告  蔡昆達  
            蔡竤吉  


            蔡鎮彬  
            蔡欣儒  


            蔡明志  
            蔡加濱  
            蔡富民  
            蔡陳金蓮


訴訟代理人  蔡舒涵  
            蔡能偉  
被      告  蔡天贊  
訴訟代理人  黃招蘭  
被      告  蔡天中  




            李郭秀娥


訴訟代理人  李志翔  


被      告  李蔡秀圓
            蔡志權  
            蔡婷婷  
兼  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蔡志隆  
被      告  蔡慶順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蔡慶文  




            江玉郎（即江伍成之繼承人）


            江美珠（即江伍成之繼承人）


            蔡江美金（即江伍成之繼承人）




            江美秀（即江伍成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江玉郎、江美珠、蔡江美金、江美秀應就被繼承人江伍成所遺坐落屏東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二、兩造分別共有坐落屏東縣○○鄉○○段000地號土地（面積702.22平方公尺）及同段271地號土地（面積520.74平方公尺）應依附圖二、附表二所示之方法予以合併分割，並按附表三之㈠所示金額互為補償。
三、兩造共有坐落屏東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面積2.13平方公尺）應依附圖二、附表二所示之方法予以分割，並按附表三之㈡所示金額互為補償。
四、兩造共有坐落屏東縣○○鄉○○段000地號土地（面積82.75平方公尺）應依附圖二、附表二所示之方法予以分割，並按附表三之㈢所示金額互為補償。
五、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四「訴訟費用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確定判決，除當事人外，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者，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有效力，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第4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蔡木明（現已非共有人）於起訴後之民國113年8月5日將坐落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稱各地號）應有部分各1500分之29、50分之1、50分之1贈與，並移轉登記予訴外人蔡侗霖，有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等件可憑（見本院卷四第33至73、115至223頁），因其受本院通知後，未依法承當訴訟，本件仍列蔡木明為被告，然實體上之權利義務應由蔡侗霖取得，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272地號之共有人江伍成於起訴前之109年8月20日死亡，即無當事人能力，其繼承人迄今仍未為繼承登記；原共有人蔡志偉於起訴前之112年8月28日已將其對同段225地號土地（下逕稱地號，與271、271-1、272地號合稱系爭土地）、271、271-1、272地號全部應有部分贈與蔡志隆；被告蔡正良於起訴後之113年9月20日死亡，經原告聲明由其繼承人蔡陳仁女、蔡昇霖、蔡淑惠、蔡淑華、林煒程、林秦妤為蔡正良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見本院卷一第19至20頁），惟前開蔡正良之繼承人於114年1月22日辦妥分割繼承登記，由其繼承人蔡昇霖取得該應有部分，有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及異動索引在卷可佐（見本院卷四第29、109至111頁），故原告撤回對江伍成、蔡志偉、蔡陳仁女、蔡淑惠、蔡淑華、林煒程、林秦妤等人之起訴，另追加江伍成之繼承人江玉郎、江美珠、蔡江美金、江美秀（下稱江玉郎等4人）為被告，請求江玉郎等4人應就江伍成所遺272地號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等語（見調字卷第111頁，本院卷一第354至355頁，本院卷二第246頁，本院卷四第355頁），核均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揆諸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三、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列蔡鎮山、城隍廟、蔡竑吉為被告（見本院卷一第25至26頁）；嗣於本院審理時更正「蔡鎮山」為「蔡鎭山」、「城隍廟」為「琉球鄉城隍廟」、「蔡竑吉」為「蔡竤吉」等情（見調字卷第425、571頁），核與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戶籍謄本、屏東縣政府113年9月5日屏府民禮字第1135065885號函檢附屏東縣寺廟登記證、寺廟圖記及負責人印鑑式等件相符（見調字卷第153、171、577至581頁，本院卷四第19至73頁），上開被告之主體並無變更，是原告前開更正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陳述，於法並無不合，併予敘明。
四、被告蔡木明、蔡秀成、蔡正福、蔡鎮彬、蔡欣儒、蔡明志、蔡加濱、蔡富民、江玉郎等4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被告琉球鄉城隍廟、蔡昆達、蔡竤吉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分別共有，應有部分比例、面積各如附表一所示，依其之使用目的或法令應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間亦未訂有不分割之約定，惟分割之方法迄不能協議決定。又225、271地號相鄰，共有人部分相同，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亦相同，依法得為合併分割。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規定，訴請被告江玉郎等4人應就江伍成所遺之272地號應有部分3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及系爭土地應分割如屏東縣東港地政事務所114年8月4日屏港地二字第1140001584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二）、附表二所示，並依附表三所示互為金錢補償（下稱C方案）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蔡東璋、蔡漢柱、蔡陳金蓮、蔡天贊、蔡天中、蔡慶順、蔡慶文則以：系爭土地沒有定有分管契約或不分割之約定，同意225、271地號合併分割，並同意採C方案分割等語。
　㈡被告琉球鄉城隍廟、蔡昆達、蔡竤吉則以：同意採C方案分割等語。
　㈢被告蔡昇霖、蔡鎭山、蔡明鎰、蔡詩婷、蔡東龍、蔡曾正、李郭秀娥：系爭土地沒有定有分管契約或不分割之約定，同意225、271地號合併分割，並同意採被告李郭秀娥所提之分割方案（即C方案之編號B、B1及D、D1各整併為B、D兩筆土地，由原分得之編號B、B1、D、D1共有人依原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分割等語。
　㈣被告李蔡秀圓、蔡志權、蔡志隆、蔡婷婷：同意採被告李郭秀娥所提之分割方案分割等語。
　㈤被告蔡木明、蔡秀成、蔡正福、蔡鎮彬、蔡欣儒、蔡明志、蔡加濱、蔡富民、江玉郎等4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共有人中有於分割前死亡者，其繼承人倘未先行辦妥繼承登記，原得於請求分割共有物之同時，合併為該辦理繼承登記部分之請求（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138號裁判意旨參照）。查272地號原共有人江伍成於109年8月2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江玉郎等4人等情，惟其等未就江伍成所遺272地號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有江伍成之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被告江玉郎等4人之戶籍謄本、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及異動索引在卷可佐（見調字卷第205至207、213至219頁，本院卷四第19至223頁），揆諸上開要旨，原告訴請被告江玉郎等4人應就江伍成所遺公同共有之272地號應有部分3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洵屬有據。
　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者，仍分別分割之，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第824條第1項至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為兩造分別共有，各共有人、面積及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所示。依土地登記謄本所示，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均為空白，然225、271地號之土地使用分區皆為商業區、271-1地號為道路、272地號則為部分道路，有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屏東縣○○鄉○○000○0○00○00000○鄉○○○○000號函可憑（見調字卷第31頁，本院卷四第19至73頁），則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又被告蔡昇霖、蔡鎭山、蔡明鎰、蔡詩婷、蔡東璋、蔡漢柱、蔡曾正、蔡陳金蓮、蔡天贊、蔡天中、李郭秀娥、蔡慶順、蔡慶文、蔡東龍均同意將225、271地號合併分割（見本院卷二第237至238頁，本院卷三第329至330頁）。原告依上開規定訴請合併分割225、271地號，並單獨分割271-1、272地號，自屬有據。
　㈢按請求共有物之分割，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至於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物之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分割，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40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民法第824條第3項之規定分割方法為以原物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固得以金錢補償之。所謂共有人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應指如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經查，225、271地號相毗鄰，且共有人部分相同，此觀卷附系爭土地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即明（見調字卷第29頁，本院卷四第19至73頁）。又系爭土地應分歸何人所有或共有，又分割面積若干，是本院即應審酌分割方案之優劣、系爭土地之性質、目前使用現況、經濟效用、共有人之意願及公平原則作為比較。經查：
　⒈225、271地號均略呈東南、西北向之不規則多邊形、271-1地號略呈東北、西南向之狹長三角形、272地號略呈東北、西南向之長方形，均地勢平坦，271地號之西、北側、225地號之北側均與三民路相鄰，271-1、272地號為三民路之一部，其上有如附圖一所示之12間建物，其中附圖一編號A為被告蔡詩婷住家使用、編號B為被告蔡鎮彬住家使用、編號C為被告蔡曾正等人出租訴外人經營租賃機車使用、編號D為被告蔡天贊、蔡天中作為出售草帽等用品之營業使用、編號E為被告蔡山住家使用、編號F為被告蔡東璋、蔡漢柱、蔡東龍出租訴外人經營「青芸電動機車」租賃機車等使用、編號G為被告蔡明鎰住家使用、編號H為被告李郭秀娥經營民宿使用、編號I為被告李蔡秀圓、蔡志權、蔡婷婷、蔡志偉、蔡志隆住家使用、編號J為被告蔡慶順、蔡慶文出租訴外人經營租賃機車使用、編號K為被告蔡陳金蓮出租訴外人經營店名「香香手工麻花捲」使用、編號L為被告琉球鄉城隍廟作祭祀、花圃及倉庫使用，其餘為空地乙情，有航照圖、屏東縣政府財稅局東港分局113年8月2日屏財稅東分貳字第1130619655號函檢附課稅明細表、房屋稅籍紀錄表、平面圖、持分人附表等件附卷可按（見調字卷第433至435、445至471頁），復經本院會同屏東縣東港地政事務所到場履勘測量屬實，有本院履勘筆錄、現場照片等件可佐（見調字卷第595至605頁，本院卷一第17、29至43頁），且有附圖一佐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5至17頁）。
　⒉審酌原告提出之C方案，經被告蔡東璋、蔡漢柱、蔡陳金蓮、蔡天贊、蔡天中、蔡慶順、蔡慶文、琉球鄉城隍廟、蔡昆達、蔡竤吉等人到庭同意在案（見本院卷二第236至237頁，本院卷三第330頁，本院卷四第356至357頁）；該分割方案各宗土地形狀堪稱方整，使上開房屋與坐落基地同歸一人所有，而得完整之利用；兼考量共有人之通行需求，另將272地號分割出附圖二編號甲之土地作為道路，並由附表二編號1至4、7至23所示之共有人按分割後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維持共有，分得土地之共有人得經此通行，以增進系爭土地分割後之經濟效益。綜合考量上情，原告提出之C方案，為多數共有人所同意，使具有一定親誼關係者均分配至相鄰位置或維持共有關係，各分配形狀儘量方整，避免過於曲折，兼顧共有人間公平、系爭土地分割後之整體利用價值、經濟效益、共有人對共有物感情上之依存關係及兩造利益等因素，認C方案應屬妥適、公平。
四、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為民法第824條第3項所明定。所謂金錢補償，係指依原物市場交易之價格予以補償而言（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04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院囑託牛津學堂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系爭土地鑑價，作成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估價報告書），觀諸估價報告書係針對系爭土地依一般因素分析、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分析、個別因素分析等專業分析；考量該區域之交易情形，擇採比較法及成本法（土地開發分析法）作為評估價格之方法，兼衡方案C有部分土地因分割而成為袋地，故予修正調整價格等情，進行鑑定之結果，有估價報告書存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83至497頁，本院卷三第433至454、505至509頁），估價方法尚稱嚴謹，堪可作為本院審酌金錢補償之參考基準。至被告蔡慶文、蔡詩婷雖認估價報告書之結果與市價未符等語，並提出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資料等件為佐(見本院卷三第299至305、311至318頁)；然本院審酌影響土地出售價格之因素繁雜（包含出售時間、條件、是否為一定情誼間之特殊交易等情），又前開估價報告書已客觀合理說明其鑑價過程，而其等則未提出證據證明上開鑑價過程或結果有何瑕疵或錯誤，且其餘共有人均於本院表示同意以上開鑑價結果找補之情（見本院卷四第358頁）。是認上開鑑價結果，應仍得作為本件判斷金錢補償金額之參考，故依前揭鑑定之金額作為共有人間之找補金額，並據以計算系爭土地依C方案分割後，各共有人間之找補金額如附表三之㈠、㈡、㈢所示，應屬適當。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之規定，請求合併分割系爭土地，於法有據。本院斟酌共有人分割意願、土地現況、整體土地經濟效用、全體共有人利益及避免法律關係複雜化等具體情狀，認系爭土地應予分割如附圖二、附表二所示，並按附表三之㈠、㈡、㈢所示金額互為找補（即C方案）。
六、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本件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屬形式之形成訴訟，法院本不受原告聲明分割方案之拘束，如准予裁判分割，原告之訴即為有理由，並無敗訴與否之問題，況兩造本可互換地位，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兩造均因本件裁判分割而均蒙其利。是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訴訟費用比例」欄分擔訴訟費用，始為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5項所示。
七、末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民法第824條之1第1至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共有人蔡文進、被告蔡天中前將其等所有225、271地號應有部分10分之1設定抵押權予屏東縣琉球區漁會（下稱琉球漁會），被告蔡鎭山前將其所有225地號應有部分36分之2、271、271-1地號應有部分12分之1、272地號應有部分36分之1設定抵押權予屏東縣琉球鄉農會（下稱琉球農會），又被告李郭秀娥將其所有272地號應有部分12分之1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琉球農會，有土地公務用謄本在卷可考（見本院卷四第19至73頁）。復經本院依職權對琉球漁會、琉球農會為訴訟告知，該通知業於113年7月30日、114年8月15日送達，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查（見調字卷第551至553頁，本院卷二第197至199頁），惟琉球漁會、琉球農會迄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聲明參加本件訴訟，揆諸前開規定，琉球漁會、琉球農會就系爭土地上開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於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後，應移存於抵押義務人所分得之部分，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後段、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沈蓉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鄒秀珍
		附表一：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土地地號

		


		225

		


		271

		


		271-1

		


		272

		




		面積（m2）

		


		702.22

		


		520.74

		


		2.13

		


		82.75

		




		編號

		共有人
（下原、被告稱謂均省略）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m2）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m2）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m2）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m2）



		1

		蔡武雄

		1/30

		23.41

		1/30

		17.36

		1/30

		0.07

		1/30

		2.76



		2

		蔡昇霖（即蔡正良之繼承人）

		1/36

		19.51

		-

		-

		-

		-

		1/36

		2.29



		3

		蔡鎭山

		2/36

		39.01

		1/12

		43.4

		1/12

		0.18

		1/36

		2.29



		4

		蔡明鎰

		1/10

		70.22

		1/10

		52.07

		1/10

		0.21

		1/30

		2.76



		5

		蔡慶順

		1/12

		58.52

		-

		-

		-

		-

		-

		-



		6

		蔡慶文

		1/12

		58.52

		-

		-

		-

		-

		-

		-



		7

		蔡東璋

		1/36

		19.51

		1/36

		14.46

		1/36

		0.06

		1/36

		2.29



		8

		蔡漢柱

		1/36

		19.51

		1/36

		14.46

		1/36

		0.06

		1/36

		2.29



		9

		蔡東龍

		1/36

		19.51

		1/36

		14.46

		1/36

		0.06

		1/36

		2.29



		10

		蔡曾正

		1/12

		58.52

		1/12

		43.4

		1/12

		0.18

		1/12

		6.89



		11

		琉球鄉城隍廟

		1/20

		35.11

		1/20

		26.04

		1/20

		0.1

		1/20

		4.14



		12

		蔡昆達

		1/100

		7.02

		1/100

		5.21

		1/100

		0.02

		1/100

		0.83



		13

		蔡竤吉

		1/100

		7.02

		1/100

		5.21

		1/100

		0.02

		1/100

		0.83



		14

		蔡鎮彬

		2/30

		46.81

		2/30

		34.72

		2/30

		0.14

		1/30

		2.76



		15

		蔡陳金蓮

		2/25

		56.18

		31/750

		21.52

		2/50

		0.09

		1/50

		1.66



		16

		蔡天贊

		1/30

		23.41

		1/30

		17.36

		1/30

		0.07

		1/30

		2.76



		17

		蔡天中

		2/30

		46.81

		2/30

		34.72

		2/30

		0.14

		2/30

		5.52



		18

		李郭秀娥

		1/12

		58.52

		1/12

		43.4

		1/12

		0.18

		1/12

		6.9



		19

		李蔡秀圓

		1/60

		11.7

		1/60

		8.68

		1/60

		0.04

		1/60

		1.38



		20

		蔡志權

		1/120

		5.85

		1/120

		4.33

		1/120

		0.02

		1/120

		0.69



		21

		蔡婷婷

		1/120

		5.85

		1/120

		4.33

		1/120

		0.02

		1/120

		0.69



		22

		蔡志隆

		1/60

		11.7

		1/60

		8.68

		1/60

		0.04

		1/60

		1.38



		23

		蔡木明

		-

		-

		29/1500

		10.07

		1/50

		0.04

		1/50

		1.66



		24

		蔡秀成

		-

		-

		29/1500

		10.07

		1/50

		0.04

		1/50

		1.66



		25

		蔡詩婷

		-

		-

		1/6

		86.79

		1/6

		0.35

		1/6

		13.8



		26

		蔡正福

		-

		-

		-

		-

		-

		-

		1/36

		2.29



		27

		江玉郎(江伍成之繼承人)

		-

		-

		-

		-

		-

		-

		1/30

		2.76



		28

		江美珠(江伍成之繼承人)

		-

		-

		-

		-

		-

		-

		


		




		29

		蔡江美金(江伍成之繼承人)

		-

		-

		-

		-

		-

		-

		


		




		30

		江美秀(江伍成之繼承人)

		-

		-

		-

		-

		-

		-

		


		




		31

		蔡欣儒

		-

		-

		-

		-

		-

		-

		1/30

		2.76



		32

		蔡明志

		-

		-

		-

		-

		-

		-

		1/60

		1.38



		33

		蔡加濱

		-

		-

		-

		-

		-

		-

		1/60

		1.38



		34

		蔡富民

		-

		-

		-

		-

		-

		-

		1/50

		1.66



		合計

		


		1

		702.22

		1

		520.74

		1

		2.13

		1

		82.75









		附表二：C方案之分割方法

		


		


		


		


		




		編號

		共有人
（下原、被告稱謂均省略）

		土地地號

		附圖二之分配位置

		分得面積
（平方公尺）

		分割後應有部分比例



		1

		蔡武雄

		225

		B

		36.06

		1/1



		


		


		272

		甲

		41.87

		1/30



		2

		蔡昇霖（即蔡正良之繼承人）

		225

		F

		120.96

		3724/12096



		


		


		272

		甲

		41.87

		1/36



		3

		蔡鎭山

		225

		F

		120.96

		8372/12096



		


		


		272

		甲

		41.87

		1/36



		4

		蔡明鎰

		225

		G

		115.26

		1/1



		


		


		272

		甲

		41.87

		1/30



		5

		蔡慶順

		225

		J

		85.86

		1/2



		6

		蔡慶文

		225

		J

		85.86

		1/2



		7

		蔡東璋

		225

		L

		70.32

		1/2



		


		


		272

		甲

		41.87

		1/36



		8

		蔡漢柱

		225

		L

		70.32

		1/2



		


		


		272

		甲

		41.87

		1/36



		9

		蔡東龍

		225

		L1

		35.16

		1/1



		


		


		272

		甲

		41.87

		1/36



		10

		蔡曾正

		225

		C

		97.33

		1/1



		


		


		272

		甲

		41.87

		1/12



		11

		琉球鄉城隍廟

		225

		M

		134.38

		1/1



		


		


		272

		甲

		41.87

		1/20



		12

		蔡昆達

		225

		K

		103.91

		1/10



		


		


		272

		甲

		41.87

		1/100



		13

		蔡竤吉

		225

		K

		103.91

		1/10



		


		


		272

		甲

		41.87

		1/100



		14

		蔡陳金蓮

		225

		K

		103.91

		8/10



		


		


		272

		甲

		41.87

		1/50



		15

		蔡鎮彬

		225

		B1

		62.33

		1/1



		


		


		272

		甲

		41.87

		2/15



		16

		蔡天贊

		225

		D

		39.21

		1/1



		


		


		272

		甲

		41.87

		1/30



		17

		蔡天中

		225

		D1

		70.03

		1/1



		


		


		272

		甲

		41.87

		19/150



		18

		李郭秀娥

		225

		H

		96.19

		1/1



		


		


		272

		甲

		41.87

		1/9



		19

		李蔡秀圓

		225

		I

		92.53

		1/3



		


		


		272

		甲

		41.87

		1/60



		20

		蔡志權

		225

		I

		92.53

		1/6



		


		


		272

		甲

		41.87

		1/120



		21

		蔡婷婷

		225

		I

		92.53

		1/6



		


		


		272

		甲

		41.87

		1/120



		22

		蔡志隆

		225

		I

		92.53

		1/3



		


		


		272

		甲

		41.87

		1/60



		23

		蔡詩婷

		225

		A

		63.43

		1/1



		


		


		271-1

		A1

		2.13

		1/1



		


		


		272

		A2

		40.88

		1/1



		


		


		272

		甲

		41.87

		1/6









		附表三之㈠：分割後225、271地號各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金額明細（單位：新臺幣）

		


		


		


		


		


		


		


		


		


		


		


		




		應受補償人（下原、被告稱謂均省略）

		


		應付補償人
（下被告稱謂均省略）

		


		


		


		


		


		


		


		


		


		應受補償金額合計



		


		


		蔡鎭山

		蔡明鎰

		琉球鄉城隍廟

		蔡陳金蓮

		李郭秀娥

		李蔡秀圓

		蔡志權

		蔡婷婷

		蔡志隆

		蔡昇霖（即蔡正良之繼承人）

		




		蔡武雄

		


		46,843元

		36,290元

		189,048元

		9,280元

		24,409元

		26,831元

		13,416元

		13,416元

		26,832元

		68,301元

		454,666元



		蔡慶順

		


		101,662元

		78,760元

		410,290元

		20,141元

		52,975元

		58,232元

		29,116元

		29,116元

		58,232元

		148,234元

		986,758元



		蔡慶文

		


		101,663元

		78,760元

		410,290元

		20,141元

		52,975元

		58,232元

		29,116元

		29,116元

		58,232元

		148,234元

		986,759元



		蔡東璋

		


		10,086元

		7,814元

		40,704元

		1,998元

		5,255元

		5,776元

		2,889元

		2,889元

		5,776元

		14,706元

		97,893元



		蔡漢柱

		


		10,086元

		7,814元

		40,704元

		1,998元

		5,255元

		5,776元

		2,889元

		2,889元

		5,776元

		14,706元

		97,893元



		蔡東龍

		


		17,215元

		13,337元

		69,475元

		3,410元

		8,971元

		9,860元

		4,930元

		4,930元

		9,860元

		25,100元

		167,088元



		蔡曾正

		


		79,857元

		61,867元

		322,287元

		15,821元

		41,612元

		45,741元

		22,871元

		22,871元

		45,741元

		116,439元

		775,107元



		蔡昆達

		


		12,073元

		9,353元

		48,723元

		2,392元

		6,291元

		6,915元

		3,458元

		3,458元

		6,915元

		17,603元

		117,181元



		蔡竤吉

		


		12,073元

		9,353元

		48,723元

		2,392元

		6,291元

		6,915元

		3,458元

		3,458元

		6,915元

		17,603元

		117,181元



		蔡鎮彬

		


		182,605元

		141,468元

		736,957元

		36,176元

		95,153元

		104,595元

		52,298元

		52,298元

		104,595元

		266,255元

		1,772,400元



		蔡天贊

		


		25,150元

		19,484元

		101,500元

		4,982元

		13,105元

		14,406元

		7,203元

		7,203元

		14,406元

		36,671元

		244,100元



		蔡天中

		


		137,751元

		106,718元

		555,935元

		27,289元

		71,780元

		78,904元

		39,452元

		39,452元

		78,906元

		200,852元

		1,337,039元



		蔡秀成

		


		57,935元

		44,884元

		233,815元

		11,477元

		30,189元

		33,188元

		16,592元

		16,592元

		33,185元

		84,475元

		562,332元



		蔡詩婷

		


		92,064元

		71,324元

		371,551元

		18,238元

		47,973元

		52,734元

		26,367元

		26,367元

		52,734元

		134,237元

		893,589元



		蔡木明

		


		57,932元

		44,884元

		233,815元

		11,447元

		30,189元

		33,188元

		16,592元

		16,592元

		33,188元

		84,475元

		562,332元



		合計

		


		944,995元

		732,110元

		3,813,817元

		187,212元

		492,423元

		541,293元

		270,647元

		270,647元

		541,293元

		1,377,891元

		9,172,328元









		附表三之㈡：分割後271-1地號各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金額明細（單位：新臺幣）

		


		




		應受補償人（下原、被告稱謂均省略）

		


		應付補償人
（下被告稱謂均省略）



		


		


		蔡詩婷



		蔡武雄

		


		945元



		蔡鎭山

		


		2,430元



		蔡明鎰

		


		2,835元



		蔡東璋

		


		810元



		蔡漢柱

		


		810元



		蔡東龍

		


		810元



		蔡曾正

		


		2,430元



		琉球鄉城隍廟

		


		1,485元



		蔡昆達

		


		270元



		蔡竤吉

		


		270元



		蔡鎮彬

		


		1,890元



		蔡陳金蓮

		


		1,080元



		蔡天贊

		


		945元



		蔡天中

		


		1,890元



		李郭秀娥

		


		2,430元



		李蔡秀圓

		


		540元



		蔡志權

		


		270元



		蔡婷婷

		


		270元



		蔡志隆

		


		540元



		蔡秀成

		


		540元



		蔡木明

		


		540元



		應付補償金額合計

		


		24,030元









		附表三之㈢：分割後272地號各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金額明細（單位：新臺幣）

		


		


		


		




		應受補償人（下原、被告稱謂均省略）

		


		應付補償人
（下被告稱謂均省略）

		


		應受補償金額合計



		


		


		蔡鎮彬

		蔡詩婷

		




		蔡武雄

		


		1,409元

		17,009元

		18,418元



		蔡鎭山

		


		1,174元

		14,175元

		15,349元



		蔡明鎰

		


		1,409元

		17,009元

		18,418元



		蔡東璋

		


		1,174元

		14,175元

		15,349元



		蔡漢柱

		


		1,174元

		14,175元

		15,349元



		蔡東龍

		


		1,174元

		14,175元

		15,349元



		蔡曾正

		


		3,523元

		42,523元

		46,046元



		琉球鄉城隍廟

		


		2,114元

		25,514元

		27,628元



		蔡昆達

		


		425元

		5,128元

		5,553元



		蔡竤吉

		


		425元

		5,128元

		5,553元



		蔡陳金蓮

		


		850元

		10,255元

		11,105元



		蔡天贊

		


		1,409元

		17,009元

		18,418元



		蔡天中

		


		224元

		2,698元

		2,922元



		李郭秀娥

		


		2,322元

		28,023元

		30,345元



		李蔡秀圓

		


		694元

		8,380元

		9,074元



		蔡志權

		


		342元

		4,128元

		4,470元



		蔡婷婷

		


		342元

		4,128元

		4,470元



		蔡志隆

		


		694元

		8,380元

		9,074元



		蔡昇霖（即蔡正良之繼承人）

		


		1,174元

		14,175元

		15,349元



		蔡秀成

		


		1,715元

		20,695元

		22,410元



		蔡木明

		


		1,715元

		20,695元

		22,410元



		蔡正福

		


		2,377元

		28,673元

		31,050元



		江玉郎(江伍成之繼承人)

		


		2,851元

		34,409元

		37,260元



		江美珠(江伍成之繼承人)

		


		


		


		




		蔡江美金(江伍成之繼承人)

		


		


		


		




		江美秀(江伍成之繼承人)

		


		


		


		




		蔡欣儒

		


		2,851元

		34,409元

		37,260元



		蔡明志

		


		1,415元

		17,080元

		18,498元



		蔡加濱

		


		1,415元

		17,080元

		18,498元



		蔡富民

		


		1,715元

		20,695元

		22,410元



		應付補償金額合計

		


		38,106元

		459,923元

		498,029元









		附表四：訴訟費用負擔

		


		


		


		


		


		




		編號

		共有人
（下原、被告稱謂均省略）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比例



		


		


		225地號

		271地號

		271-1地號

		272地號

		




		1

		蔡武雄

		1/30

		1/30

		1/30

		1/30

		3600/108000



		2

		蔡昇霖（即蔡正良之繼承人）

		1/36

		


		


		1/36

		1500/108000



		3

		蔡鎭山

		2/36

		1/12

		1/12

		1/36

		6750/108000



		4

		蔡明鎰

		1/10

		1/10

		1/10

		1/30

		9000/108000



		5

		蔡慶順

		1/12

		


		


		


		2250/108000



		6

		蔡慶文

		1/12

		


		


		


		2250/108000



		7

		蔡東璋

		1/36

		1/36

		1/36

		1/36

		3000/108000



		8

		蔡漢柱

		1/36

		1/36

		1/36

		1/36

		3000/108000



		9

		蔡東龍

		1/36

		1/36

		1/36

		1/36

		3000/108000



		10

		蔡曾正

		1/12

		1/12

		1/12

		1/12

		9000/108000



		11

		琉球鄉城隍廟

		1/20

		1/20

		1/20

		1/20

		5400/108000



		12

		蔡昆達

		1/100

		1/100

		1/100

		1/100

		1080/108000



		13

		蔡竤吉

		1/100

		1/100

		1/100

		1/100

		1080/108000



		14

		蔡鎮彬

		2/30

		2/30

		2/30

		1/30

		6300/108000



		15

		蔡陳金蓮

		2/25

		31/750

		2/50

		1/50

		4896/108000



		16

		蔡天贊

		1/30

		1/30

		1/30

		1/30

		3600/108000



		17

		蔡天中

		2/30

		2/30

		2/30

		2/30

		7200/108000



		18

		李郭秀娥

		1/12

		1/12

		1/12

		1/12

		9000/108000



		19

		李蔡秀圓

		1/60

		1/60

		1/60

		1/60

		1800/108000



		20

		蔡志權

		1/120

		1/120

		1/120

		1/120

		900/108000



		21

		蔡婷婷

		1/120

		1/120

		1/120

		1/120

		900/108000



		22

		蔡志隆

		1/60

		1/60

		1/60

		1/60

		1800/108000



		23

		蔡木明

		-

		29/1500

		1/50

		1/50

		1602/108000



		24

		蔡秀成

		-

		29/1500

		1/50

		1/50

		1602/108000



		25

		蔡詩婷

		-

		1/6

		1/6

		1/6

		13500/108000



		26

		蔡正福

		-

		-

		-

		1/36

		750/108000



		27

		江玉郎(江伍成之繼承人)

		-

		-

		-

		公同共有1/30

		900/108000（連帶負擔）



		28

		江美珠(江伍成之繼承人)

		


		


		


		


		




		29

		蔡江美金(江伍成之繼承人)

		


		


		


		


		




		30

		江美秀(江伍成之繼承人)

		


		


		


		


		




		31

		蔡欣儒

		-

		-

		-

		1/30

		900/108000



		32

		蔡明志

		-

		-

		-

		1/60

		450/108000



		33

		蔡加濱

		-

		-

		-

		1/60

		450/108000



		34

		蔡富民

		-

		-

		-

		1/50

		540/108000



		合計

		


		1

		1

		1

		1

		1









附圖一（即屏東縣東港地政事務所113年12月10日屏港地二字第1130504032號函檢附土地複丈成果圖）：


附圖二（即屏東縣東港地政事務所114年8月4日屏港地二字第1140001584號函檢附土地複丈成果圖）：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61號

原      告  蔡武雄  

訴訟代理人  楊靖儀律師

被      告  蔡木明  



            蔡秀成  

            蔡正福  

            蔡昇霖（即蔡正良之承受訴訟人）



            蔡鎭山  



訴訟代理人  蔡懷德  

被      告  蔡明鎰  

            蔡詩婷  

訴訟代理人  蔡瓊雅  

            陳煒昌  

被      告  蔡東璋  



            蔡漢柱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妙泉律師

被      告  蔡東龍  

            蔡曾正  



訴訟代理人  蔡吉城  

被      告  琉球鄉城隍廟



法定代理人  蔡進賢  



被      告  蔡昆達  

            蔡竤吉  



            蔡鎮彬  

            蔡欣儒  



            蔡明志  

            蔡加濱  

            蔡富民  

            蔡陳金蓮



訴訟代理人  蔡舒涵  

            蔡能偉  

被      告  蔡天贊  

訴訟代理人  黃招蘭  

被      告  蔡天中  





            李郭秀娥



訴訟代理人  李志翔  



被      告  李蔡秀圓

            蔡志權  

            蔡婷婷  

兼  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蔡志隆  

被      告  蔡慶順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蔡慶文  





            江玉郎（即江伍成之繼承人）



            江美珠（即江伍成之繼承人）



            蔡江美金（即江伍成之繼承人）





            江美秀（即江伍成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江玉郎、江美珠、蔡江美金、江美秀應就被繼承人江伍成所遺坐落屏東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二、兩造分別共有坐落屏東縣○○鄉○○段000地號土地（面積702.22平方公尺）及同段271地號土地（面積520.74平方公尺）應依附圖二、附表二所示之方法予以合併分割，並按附表三之㈠所示金額互為補償。

三、兩造共有坐落屏東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面積2.13平方公尺）應依附圖二、附表二所示之方法予以分割，並按附表三之㈡所示金額互為補償。

四、兩造共有坐落屏東縣○○鄉○○段000地號土地（面積82.75平方公尺）應依附圖二、附表二所示之方法予以分割，並按附表三之㈢所示金額互為補償。

五、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四「訴訟費用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確定判決，除當事人外，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者，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有效力，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第4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蔡木明（現已非共有人）於起訴後之民國113年8月5日將坐落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稱各地號）應有部分各1500分之29、50分之1、50分之1贈與，並移轉登記予訴外人蔡侗霖，有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等件可憑（見本院卷四第33至73、115至223頁），因其受本院通知後，未依法承當訴訟，本件仍列蔡木明為被告，然實體上之權利義務應由蔡侗霖取得，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272地號之共有人江伍成於起訴前之109年8月20日死亡，即無當事人能力，其繼承人迄今仍未為繼承登記；原共有人蔡志偉於起訴前之112年8月28日已將其對同段225地號土地（下逕稱地號，與271、271-1、272地號合稱系爭土地）、271、271-1、272地號全部應有部分贈與蔡志隆；被告蔡正良於起訴後之113年9月20日死亡，經原告聲明由其繼承人蔡陳仁女、蔡昇霖、蔡淑惠、蔡淑華、林煒程、林秦妤為蔡正良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見本院卷一第19至20頁），惟前開蔡正良之繼承人於114年1月22日辦妥分割繼承登記，由其繼承人蔡昇霖取得該應有部分，有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及異動索引在卷可佐（見本院卷四第29、109至111頁），故原告撤回對江伍成、蔡志偉、蔡陳仁女、蔡淑惠、蔡淑華、林煒程、林秦妤等人之起訴，另追加江伍成之繼承人江玉郎、江美珠、蔡江美金、江美秀（下稱江玉郎等4人）為被告，請求江玉郎等4人應就江伍成所遺272地號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等語（見調字卷第111頁，本院卷一第354至355頁，本院卷二第246頁，本院卷四第355頁），核均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揆諸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三、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列蔡鎮山、城隍廟、蔡竑吉為被告（見本院卷一第25至26頁）；嗣於本院審理時更正「蔡鎮山」為「蔡鎭山」、「城隍廟」為「琉球鄉城隍廟」、「蔡竑吉」為「蔡竤吉」等情（見調字卷第425、571頁），核與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戶籍謄本、屏東縣政府113年9月5日屏府民禮字第1135065885號函檢附屏東縣寺廟登記證、寺廟圖記及負責人印鑑式等件相符（見調字卷第153、171、577至581頁，本院卷四第19至73頁），上開被告之主體並無變更，是原告前開更正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陳述，於法並無不合，併予敘明。

四、被告蔡木明、蔡秀成、蔡正福、蔡鎮彬、蔡欣儒、蔡明志、蔡加濱、蔡富民、江玉郎等4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被告琉球鄉城隍廟、蔡昆達、蔡竤吉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分別共有，應有部分比例、面積各如附表一所示，依其之使用目的或法令應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間亦未訂有不分割之約定，惟分割之方法迄不能協議決定。又225、271地號相鄰，共有人部分相同，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亦相同，依法得為合併分割。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規定，訴請被告江玉郎等4人應就江伍成所遺之272地號應有部分3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及系爭土地應分割如屏東縣東港地政事務所114年8月4日屏港地二字第1140001584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二）、附表二所示，並依附表三所示互為金錢補償（下稱C方案）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蔡東璋、蔡漢柱、蔡陳金蓮、蔡天贊、蔡天中、蔡慶順、蔡慶文則以：系爭土地沒有定有分管契約或不分割之約定，同意225、271地號合併分割，並同意採C方案分割等語。

　㈡被告琉球鄉城隍廟、蔡昆達、蔡竤吉則以：同意採C方案分割等語。

　㈢被告蔡昇霖、蔡鎭山、蔡明鎰、蔡詩婷、蔡東龍、蔡曾正、李郭秀娥：系爭土地沒有定有分管契約或不分割之約定，同意225、271地號合併分割，並同意採被告李郭秀娥所提之分割方案（即C方案之編號B、B1及D、D1各整併為B、D兩筆土地，由原分得之編號B、B1、D、D1共有人依原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分割等語。

　㈣被告李蔡秀圓、蔡志權、蔡志隆、蔡婷婷：同意採被告李郭秀娥所提之分割方案分割等語。

　㈤被告蔡木明、蔡秀成、蔡正福、蔡鎮彬、蔡欣儒、蔡明志、蔡加濱、蔡富民、江玉郎等4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共有人中有於分割前死亡者，其繼承人倘未先行辦妥繼承登記，原得於請求分割共有物之同時，合併為該辦理繼承登記部分之請求（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138號裁判意旨參照）。查272地號原共有人江伍成於109年8月2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江玉郎等4人等情，惟其等未就江伍成所遺272地號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有江伍成之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被告江玉郎等4人之戶籍謄本、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及異動索引在卷可佐（見調字卷第205至207、213至219頁，本院卷四第19至223頁），揆諸上開要旨，原告訴請被告江玉郎等4人應就江伍成所遺公同共有之272地號應有部分3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洵屬有據。

　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者，仍分別分割之，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第824條第1項至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為兩造分別共有，各共有人、面積及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所示。依土地登記謄本所示，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均為空白，然225、271地號之土地使用分區皆為商業區、271-1地號為道路、272地號則為部分道路，有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屏東縣○○鄉○○000○0○00○00000○鄉○○○○000號函可憑（見調字卷第31頁，本院卷四第19至73頁），則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又被告蔡昇霖、蔡鎭山、蔡明鎰、蔡詩婷、蔡東璋、蔡漢柱、蔡曾正、蔡陳金蓮、蔡天贊、蔡天中、李郭秀娥、蔡慶順、蔡慶文、蔡東龍均同意將225、271地號合併分割（見本院卷二第237至238頁，本院卷三第329至330頁）。原告依上開規定訴請合併分割225、271地號，並單獨分割271-1、272地號，自屬有據。

　㈢按請求共有物之分割，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至於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物之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分割，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40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民法第824條第3項之規定分割方法為以原物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固得以金錢補償之。所謂共有人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應指如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經查，225、271地號相毗鄰，且共有人部分相同，此觀卷附系爭土地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即明（見調字卷第29頁，本院卷四第19至73頁）。又系爭土地應分歸何人所有或共有，又分割面積若干，是本院即應審酌分割方案之優劣、系爭土地之性質、目前使用現況、經濟效用、共有人之意願及公平原則作為比較。經查：

　⒈225、271地號均略呈東南、西北向之不規則多邊形、271-1地號略呈東北、西南向之狹長三角形、272地號略呈東北、西南向之長方形，均地勢平坦，271地號之西、北側、225地號之北側均與三民路相鄰，271-1、272地號為三民路之一部，其上有如附圖一所示之12間建物，其中附圖一編號A為被告蔡詩婷住家使用、編號B為被告蔡鎮彬住家使用、編號C為被告蔡曾正等人出租訴外人經營租賃機車使用、編號D為被告蔡天贊、蔡天中作為出售草帽等用品之營業使用、編號E為被告蔡山住家使用、編號F為被告蔡東璋、蔡漢柱、蔡東龍出租訴外人經營「青芸電動機車」租賃機車等使用、編號G為被告蔡明鎰住家使用、編號H為被告李郭秀娥經營民宿使用、編號I為被告李蔡秀圓、蔡志權、蔡婷婷、蔡志偉、蔡志隆住家使用、編號J為被告蔡慶順、蔡慶文出租訴外人經營租賃機車使用、編號K為被告蔡陳金蓮出租訴外人經營店名「香香手工麻花捲」使用、編號L為被告琉球鄉城隍廟作祭祀、花圃及倉庫使用，其餘為空地乙情，有航照圖、屏東縣政府財稅局東港分局113年8月2日屏財稅東分貳字第1130619655號函檢附課稅明細表、房屋稅籍紀錄表、平面圖、持分人附表等件附卷可按（見調字卷第433至435、445至471頁），復經本院會同屏東縣東港地政事務所到場履勘測量屬實，有本院履勘筆錄、現場照片等件可佐（見調字卷第595至605頁，本院卷一第17、29至43頁），且有附圖一佐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5至17頁）。

　⒉審酌原告提出之C方案，經被告蔡東璋、蔡漢柱、蔡陳金蓮、蔡天贊、蔡天中、蔡慶順、蔡慶文、琉球鄉城隍廟、蔡昆達、蔡竤吉等人到庭同意在案（見本院卷二第236至237頁，本院卷三第330頁，本院卷四第356至357頁）；該分割方案各宗土地形狀堪稱方整，使上開房屋與坐落基地同歸一人所有，而得完整之利用；兼考量共有人之通行需求，另將272地號分割出附圖二編號甲之土地作為道路，並由附表二編號1至4、7至23所示之共有人按分割後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維持共有，分得土地之共有人得經此通行，以增進系爭土地分割後之經濟效益。綜合考量上情，原告提出之C方案，為多數共有人所同意，使具有一定親誼關係者均分配至相鄰位置或維持共有關係，各分配形狀儘量方整，避免過於曲折，兼顧共有人間公平、系爭土地分割後之整體利用價值、經濟效益、共有人對共有物感情上之依存關係及兩造利益等因素，認C方案應屬妥適、公平。

四、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為民法第824條第3項所明定。所謂金錢補償，係指依原物市場交易之價格予以補償而言（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04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院囑託牛津學堂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系爭土地鑑價，作成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估價報告書），觀諸估價報告書係針對系爭土地依一般因素分析、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分析、個別因素分析等專業分析；考量該區域之交易情形，擇採比較法及成本法（土地開發分析法）作為評估價格之方法，兼衡方案C有部分土地因分割而成為袋地，故予修正調整價格等情，進行鑑定之結果，有估價報告書存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83至497頁，本院卷三第433至454、505至509頁），估價方法尚稱嚴謹，堪可作為本院審酌金錢補償之參考基準。至被告蔡慶文、蔡詩婷雖認估價報告書之結果與市價未符等語，並提出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資料等件為佐(見本院卷三第299至305、311至318頁)；然本院審酌影響土地出售價格之因素繁雜（包含出售時間、條件、是否為一定情誼間之特殊交易等情），又前開估價報告書已客觀合理說明其鑑價過程，而其等則未提出證據證明上開鑑價過程或結果有何瑕疵或錯誤，且其餘共有人均於本院表示同意以上開鑑價結果找補之情（見本院卷四第358頁）。是認上開鑑價結果，應仍得作為本件判斷金錢補償金額之參考，故依前揭鑑定之金額作為共有人間之找補金額，並據以計算系爭土地依C方案分割後，各共有人間之找補金額如附表三之㈠、㈡、㈢所示，應屬適當。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之規定，請求合併分割系爭土地，於法有據。本院斟酌共有人分割意願、土地現況、整體土地經濟效用、全體共有人利益及避免法律關係複雜化等具體情狀，認系爭土地應予分割如附圖二、附表二所示，並按附表三之㈠、㈡、㈢所示金額互為找補（即C方案）。

六、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本件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屬形式之形成訴訟，法院本不受原告聲明分割方案之拘束，如准予裁判分割，原告之訴即為有理由，並無敗訴與否之問題，況兩造本可互換地位，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兩造均因本件裁判分割而均蒙其利。是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訴訟費用比例」欄分擔訴訟費用，始為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5項所示。

七、末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民法第824條之1第1至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共有人蔡文進、被告蔡天中前將其等所有225、271地號應有部分10分之1設定抵押權予屏東縣琉球區漁會（下稱琉球漁會），被告蔡鎭山前將其所有225地號應有部分36分之2、271、271-1地號應有部分12分之1、272地號應有部分36分之1設定抵押權予屏東縣琉球鄉農會（下稱琉球農會），又被告李郭秀娥將其所有272地號應有部分12分之1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琉球農會，有土地公務用謄本在卷可考（見本院卷四第19至73頁）。復經本院依職權對琉球漁會、琉球農會為訴訟告知，該通知業於113年7月30日、114年8月15日送達，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查（見調字卷第551至553頁，本院卷二第197至199頁），惟琉球漁會、琉球農會迄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聲明參加本件訴訟，揆諸前開規定，琉球漁會、琉球農會就系爭土地上開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於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後，應移存於抵押義務人所分得之部分，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後段、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沈蓉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鄒秀珍

附表一：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土地地號  225  271  271-1  272  面積（m2）  702.22  520.74  2.13  82.75  編號 共有人 （下原、被告稱謂均省略）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m2）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m2）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m2）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m2） 1 蔡武雄 1/30 23.41 1/30 17.36 1/30 0.07 1/30 2.76 2 蔡昇霖（即蔡正良之繼承人） 1/36 19.51 - - - - 1/36 2.29 3 蔡鎭山 2/36 39.01 1/12 43.4 1/12 0.18 1/36 2.29 4 蔡明鎰 1/10 70.22 1/10 52.07 1/10 0.21 1/30 2.76 5 蔡慶順 1/12 58.52 - - - - - - 6 蔡慶文 1/12 58.52 - - - - - - 7 蔡東璋 1/36 19.51 1/36 14.46 1/36 0.06 1/36 2.29 8 蔡漢柱 1/36 19.51 1/36 14.46 1/36 0.06 1/36 2.29 9 蔡東龍 1/36 19.51 1/36 14.46 1/36 0.06 1/36 2.29 10 蔡曾正 1/12 58.52 1/12 43.4 1/12 0.18 1/12 6.89 11 琉球鄉城隍廟 1/20 35.11 1/20 26.04 1/20 0.1 1/20 4.14 12 蔡昆達 1/100 7.02 1/100 5.21 1/100 0.02 1/100 0.83 13 蔡竤吉 1/100 7.02 1/100 5.21 1/100 0.02 1/100 0.83 14 蔡鎮彬 2/30 46.81 2/30 34.72 2/30 0.14 1/30 2.76 15 蔡陳金蓮 2/25 56.18 31/750 21.52 2/50 0.09 1/50 1.66 16 蔡天贊 1/30 23.41 1/30 17.36 1/30 0.07 1/30 2.76 17 蔡天中 2/30 46.81 2/30 34.72 2/30 0.14 2/30 5.52 18 李郭秀娥 1/12 58.52 1/12 43.4 1/12 0.18 1/12 6.9 19 李蔡秀圓 1/60 11.7 1/60 8.68 1/60 0.04 1/60 1.38 20 蔡志權 1/120 5.85 1/120 4.33 1/120 0.02 1/120 0.69 21 蔡婷婷 1/120 5.85 1/120 4.33 1/120 0.02 1/120 0.69 22 蔡志隆 1/60 11.7 1/60 8.68 1/60 0.04 1/60 1.38 23 蔡木明 - - 29/1500 10.07 1/50 0.04 1/50 1.66 24 蔡秀成 - - 29/1500 10.07 1/50 0.04 1/50 1.66 25 蔡詩婷 - - 1/6 86.79 1/6 0.35 1/6 13.8 26 蔡正福 - - - - - - 1/36 2.29 27 江玉郎(江伍成之繼承人) - - - - - - 1/30 2.76 28 江美珠(江伍成之繼承人) - - - - - -   29 蔡江美金(江伍成之繼承人) - - - - - -   30 江美秀(江伍成之繼承人) - - - - - -   31 蔡欣儒 - - - - - - 1/30 2.76 32 蔡明志 - - - - - - 1/60 1.38 33 蔡加濱 - - - - - - 1/60 1.38 34 蔡富民 - - - - - - 1/50 1.66 合計  1 702.22 1 520.74 1 2.13 1 82.75 



附表二：C方案之分割方法      編號 共有人 （下原、被告稱謂均省略） 土地地號 附圖二之分配位置 分得面積 （平方公尺） 分割後應有部分比例 1 蔡武雄 225 B 36.06 1/1   272 甲 41.87 1/30 2 蔡昇霖（即蔡正良之繼承人） 225 F 120.96 3724/12096   272 甲 41.87 1/36 3 蔡鎭山 225 F 120.96 8372/12096   272 甲 41.87 1/36 4 蔡明鎰 225 G 115.26 1/1   272 甲 41.87 1/30 5 蔡慶順 225 J 85.86 1/2 6 蔡慶文 225 J 85.86 1/2 7 蔡東璋 225 L 70.32 1/2   272 甲 41.87 1/36 8 蔡漢柱 225 L 70.32 1/2   272 甲 41.87 1/36 9 蔡東龍 225 L1 35.16 1/1   272 甲 41.87 1/36 10 蔡曾正 225 C 97.33 1/1   272 甲 41.87 1/12 11 琉球鄉城隍廟 225 M 134.38 1/1   272 甲 41.87 1/20 12 蔡昆達 225 K 103.91 1/10   272 甲 41.87 1/100 13 蔡竤吉 225 K 103.91 1/10   272 甲 41.87 1/100 14 蔡陳金蓮 225 K 103.91 8/10   272 甲 41.87 1/50 15 蔡鎮彬 225 B1 62.33 1/1   272 甲 41.87 2/15 16 蔡天贊 225 D 39.21 1/1   272 甲 41.87 1/30 17 蔡天中 225 D1 70.03 1/1   272 甲 41.87 19/150 18 李郭秀娥 225 H 96.19 1/1   272 甲 41.87 1/9 19 李蔡秀圓 225 I 92.53 1/3   272 甲 41.87 1/60 20 蔡志權 225 I 92.53 1/6   272 甲 41.87 1/120 21 蔡婷婷 225 I 92.53 1/6   272 甲 41.87 1/120 22 蔡志隆 225 I 92.53 1/3   272 甲 41.87 1/60 23 蔡詩婷 225 A 63.43 1/1   271-1 A1 2.13 1/1   272 A2 40.88 1/1   272 甲 41.87 1/6 



附表三之㈠：分割後225、271地號各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金額明細（單位：新臺幣）             應受補償人（下原、被告稱謂均省略）  應付補償人 （下被告稱謂均省略）          應受補償金額合計   蔡鎭山 蔡明鎰 琉球鄉城隍廟 蔡陳金蓮 李郭秀娥 李蔡秀圓 蔡志權 蔡婷婷 蔡志隆 蔡昇霖（即蔡正良之繼承人）  蔡武雄  46,843元 36,290元 189,048元 9,280元 24,409元 26,831元 13,416元 13,416元 26,832元 68,301元 454,666元 蔡慶順  101,662元 78,760元 410,290元 20,141元 52,975元 58,232元 29,116元 29,116元 58,232元 148,234元 986,758元 蔡慶文  101,663元 78,760元 410,290元 20,141元 52,975元 58,232元 29,116元 29,116元 58,232元 148,234元 986,759元 蔡東璋  10,086元 7,814元 40,704元 1,998元 5,255元 5,776元 2,889元 2,889元 5,776元 14,706元 97,893元 蔡漢柱  10,086元 7,814元 40,704元 1,998元 5,255元 5,776元 2,889元 2,889元 5,776元 14,706元 97,893元 蔡東龍  17,215元 13,337元 69,475元 3,410元 8,971元 9,860元 4,930元 4,930元 9,860元 25,100元 167,088元 蔡曾正  79,857元 61,867元 322,287元 15,821元 41,612元 45,741元 22,871元 22,871元 45,741元 116,439元 775,107元 蔡昆達  12,073元 9,353元 48,723元 2,392元 6,291元 6,915元 3,458元 3,458元 6,915元 17,603元 117,181元 蔡竤吉  12,073元 9,353元 48,723元 2,392元 6,291元 6,915元 3,458元 3,458元 6,915元 17,603元 117,181元 蔡鎮彬  182,605元 141,468元 736,957元 36,176元 95,153元 104,595元 52,298元 52,298元 104,595元 266,255元 1,772,400元 蔡天贊  25,150元 19,484元 101,500元 4,982元 13,105元 14,406元 7,203元 7,203元 14,406元 36,671元 244,100元 蔡天中  137,751元 106,718元 555,935元 27,289元 71,780元 78,904元 39,452元 39,452元 78,906元 200,852元 1,337,039元 蔡秀成  57,935元 44,884元 233,815元 11,477元 30,189元 33,188元 16,592元 16,592元 33,185元 84,475元 562,332元 蔡詩婷  92,064元 71,324元 371,551元 18,238元 47,973元 52,734元 26,367元 26,367元 52,734元 134,237元 893,589元 蔡木明  57,932元 44,884元 233,815元 11,447元 30,189元 33,188元 16,592元 16,592元 33,188元 84,475元 562,332元 合計  944,995元 732,110元 3,813,817元 187,212元 492,423元 541,293元 270,647元 270,647元 541,293元 1,377,891元 9,172,328元 



附表三之㈡：分割後271-1地號各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金額明細（單位：新臺幣）   應受補償人（下原、被告稱謂均省略）  應付補償人 （下被告稱謂均省略）   蔡詩婷 蔡武雄  945元 蔡鎭山  2,430元 蔡明鎰  2,835元 蔡東璋  810元 蔡漢柱  810元 蔡東龍  810元 蔡曾正  2,430元 琉球鄉城隍廟  1,485元 蔡昆達  270元 蔡竤吉  270元 蔡鎮彬  1,890元 蔡陳金蓮  1,080元 蔡天贊  945元 蔡天中  1,890元 李郭秀娥  2,430元 李蔡秀圓  540元 蔡志權  270元 蔡婷婷  270元 蔡志隆  540元 蔡秀成  540元 蔡木明  540元 應付補償金額合計  24,030元 



附表三之㈢：分割後272地號各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金額明細（單位：新臺幣）     應受補償人（下原、被告稱謂均省略）  應付補償人 （下被告稱謂均省略）  應受補償金額合計   蔡鎮彬 蔡詩婷  蔡武雄  1,409元 17,009元 18,418元 蔡鎭山  1,174元 14,175元 15,349元 蔡明鎰  1,409元 17,009元 18,418元 蔡東璋  1,174元 14,175元 15,349元 蔡漢柱  1,174元 14,175元 15,349元 蔡東龍  1,174元 14,175元 15,349元 蔡曾正  3,523元 42,523元 46,046元 琉球鄉城隍廟  2,114元 25,514元 27,628元 蔡昆達  425元 5,128元 5,553元 蔡竤吉  425元 5,128元 5,553元 蔡陳金蓮  850元 10,255元 11,105元 蔡天贊  1,409元 17,009元 18,418元 蔡天中  224元 2,698元 2,922元 李郭秀娥  2,322元 28,023元 30,345元 李蔡秀圓  694元 8,380元 9,074元 蔡志權  342元 4,128元 4,470元 蔡婷婷  342元 4,128元 4,470元 蔡志隆  694元 8,380元 9,074元 蔡昇霖（即蔡正良之繼承人）  1,174元 14,175元 15,349元 蔡秀成  1,715元 20,695元 22,410元 蔡木明  1,715元 20,695元 22,410元 蔡正福  2,377元 28,673元 31,050元 江玉郎(江伍成之繼承人)  2,851元 34,409元 37,260元 江美珠(江伍成之繼承人)     蔡江美金(江伍成之繼承人)     江美秀(江伍成之繼承人)     蔡欣儒  2,851元 34,409元 37,260元 蔡明志  1,415元 17,080元 18,498元 蔡加濱  1,415元 17,080元 18,498元 蔡富民  1,715元 20,695元 22,410元 應付補償金額合計  38,106元 459,923元 498,029元 



附表四：訴訟費用負擔       編號 共有人 （下原、被告稱謂均省略）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比例   225地號 271地號 271-1地號 272地號  1 蔡武雄 1/30 1/30 1/30 1/30 3600/108000 2 蔡昇霖（即蔡正良之繼承人） 1/36   1/36 1500/108000 3 蔡鎭山 2/36 1/12 1/12 1/36 6750/108000 4 蔡明鎰 1/10 1/10 1/10 1/30 9000/108000 5 蔡慶順 1/12    2250/108000 6 蔡慶文 1/12    2250/108000 7 蔡東璋 1/36 1/36 1/36 1/36 3000/108000 8 蔡漢柱 1/36 1/36 1/36 1/36 3000/108000 9 蔡東龍 1/36 1/36 1/36 1/36 3000/108000 10 蔡曾正 1/12 1/12 1/12 1/12 9000/108000 11 琉球鄉城隍廟 1/20 1/20 1/20 1/20 5400/108000 12 蔡昆達 1/100 1/100 1/100 1/100 1080/108000 13 蔡竤吉 1/100 1/100 1/100 1/100 1080/108000 14 蔡鎮彬 2/30 2/30 2/30 1/30 6300/108000 15 蔡陳金蓮 2/25 31/750 2/50 1/50 4896/108000 16 蔡天贊 1/30 1/30 1/30 1/30 3600/108000 17 蔡天中 2/30 2/30 2/30 2/30 7200/108000 18 李郭秀娥 1/12 1/12 1/12 1/12 9000/108000 19 李蔡秀圓 1/60 1/60 1/60 1/60 1800/108000 20 蔡志權 1/120 1/120 1/120 1/120 900/108000 21 蔡婷婷 1/120 1/120 1/120 1/120 900/108000 22 蔡志隆 1/60 1/60 1/60 1/60 1800/108000 23 蔡木明 - 29/1500 1/50 1/50 1602/108000 24 蔡秀成 - 29/1500 1/50 1/50 1602/108000 25 蔡詩婷 - 1/6 1/6 1/6 13500/108000 26 蔡正福 - - - 1/36 750/108000 27 江玉郎(江伍成之繼承人) - - - 公同共有1/30 900/108000（連帶負擔） 28 江美珠(江伍成之繼承人)      29 蔡江美金(江伍成之繼承人)      30 江美秀(江伍成之繼承人)      31 蔡欣儒 - - - 1/30 900/108000 32 蔡明志 - - - 1/60 450/108000 33 蔡加濱 - - - 1/60 450/108000 34 蔡富民 - - - 1/50 540/108000 合計  1 1 1 1 1 



附圖一（即屏東縣東港地政事務所113年12月10日屏港地二字第1130504032號函檢附土地複丈成果圖）：



附圖二（即屏東縣東港地政事務所114年8月4日屏港地二字第1140001584號函檢附土地複丈成果圖）：



